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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動機與背景 

民國 84年 8月23日政府通過「促進大眾運輸系統發展方案」，開始推動大

眾運輸服務水準之提升與發展，提供偏遠地區基本的大眾運輸服務，並針對公共

汽車客運業、離島船舶運送業為對象，提出各項改善方案，並對偏遠路線之虧損

進行補貼，初期只以公路客運作為實施之對象，民國 86年又將離島航運納入補

貼對象。 

離島航運與公路客運在基本特性上並不完全相同，公路客運均行駛於道路

上，即便沒有公路客運，民眾也可以利用小客車、機車、腳踏車，甚至於步行也

可以到達目的地；但離島航運若沒有提供服務，則完全無法通行，亦即離島和本

島之間如果政府不能讓業者得以繼續經營的話，將會使得離島民眾的交通權利受

到損失，所以說，政府在適當時候，必須考慮親自經營虧損路線。因此在補助離

島航運或政策制定上應有另外的考量因素，許多思考與準則即無法完全套用公路

客運之方式。 

市場方面，本島和離島、離島和離島之間的每一條航線其市場需求皆不盡相

同，市場特性也不相同，目前政府對於離島航運的補貼情況為一視同仁的補貼方

式，並未針對各條航線的特性做考量，如業者本身經營的自償性已經足夠，可是

獲得補貼的計算方式仍舊和自償性不足的業者相同，這樣一來，將會導致熱門路

線將會爭取更多的業者想要加入，而虧損路線的業者將會退出經營的行列，因

此，政府必須對不同航線的特性加以比較，訂出一套合理且公正的規範。特別是

近來週休二日的實施，民眾對於休閒活動的需求增加，如能更健全整個離島運輸

環境，使的民眾前往遊憩的意願增加，使的需求量增加，將會對業者經營情況有

正面的影響。 

運輸業為公用事業，在世界各國都受到管制，其需要性也是因為運輸業和社

會大眾的利益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而離島運輸具有大眾運輸之特性，因此政府

單位必須適當的加以管制。本研究即在此背景下，試著針對各條航線，分析其基

本特性與市場特性，來探討政府對於整個離島運輸的發展應有著何種定位，並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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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整個離島運輸訂出一合理的管制方法，進行「離島航運管制問題之研究」。 
 

1.2 研究目的與課題 

離島航運的特性不同於一般陸運或航空運輸，各條航線的市場特性皆有所不

同，因此在考量決策因素時，所應考量的因素不全和陸運或航空運輸相同，應針

對離島航運自有的特性做為考量因素。因此本研究之目的希望由政府對大眾運輸

發展或管制之基本責任為出發點，探討政府在離島航運管制時之應有態度。 

在前述目的下，將進行之研究課題包含以下五點： 

1. 探討政府在管制或發展大眾運輸上之基本責任與管制目標。 

2. 分析我國離島航運之基本特性及各航線之市場特性。 

3. 研擬政府管制離島航運之應有方法。 

4. 整理我國目前管制離島航運之相關作法。 

5. 提出目前作法之修正建議。 
 

1.3 研究範圍 

台灣地區除了台灣本島之外，尚有澎湖、金門、馬祖、蘭嶼、綠島及小琉球

等六個主要離島，而目前國內的離島航運主要也都是以台灣與澎湖、金門、馬祖、

綠島、蘭嶼、小琉球等離島間，以及澎湖群島間、馬祖列島間、金門各島嶼間往

來的航線，這些航線大都是基於居民之交通旅運需求而經營，因此以這六個離島

與本島以及各離島之間仍在營運之海運航線做為本研究範圍。 

另外，最近政府所大力提倡之藍色公路，因為其行駛航線為環島航線且主要

是觀光目的，因此不列入本研究之範圍。目前，台灣與各離島之間尚在營運的航

線中，與金門、綠島、馬祖、蘭嶼之間各有一條航線；與澎湖之間有三條航線；

與小琉球有兩條航線及澎湖群島間、馬祖列島間、金門各島嶼間往來的航線。 
 

1.4 研究架構 

    本研究首先由運輸管制之理論探討政府對大眾運輸（含離島航運）應有的責

任與管制目標，同時又將由離島航運之基本特性與市場特性（含供需狀況、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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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與替代運具）歸納政府對離島航運之管制制度，再與目前政府之管制制度做

一比較，以了解現行管制不足及應改善之處。整體研究架構如圖1.1所示。 

 

 

 

 
 
 
 
 
 
 

 

 

 

 

 

 

 

 

 

 

 

 

 

 

圖1.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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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研究方法與流程 

1.5.1 研究方法 

為了達成前述之研究架構，本研究運用的方法如下所述： 

1.文獻評析法 

此法之目的在於蒐集國內外對於運輸管制有關的理論，並比較相關文獻與資

料，了解政府對於運輸業的管制情形及責任，以此為基礎，進而了解政府對

於大眾運輸的責任與管制目標；此外，亦對補貼的理由與方式之相關文獻做

回顧。 

2.資料蒐集 

蒐集國內現行對大眾運輸的管制制度，瞭解其做法與成效，並審視其缺失。 

3.現況分析 

針對離島航運各航線目前的營運現況，整理出供需、旅次類型以及替代運具

等三大方向。 

（1）供需狀況：每條航線有幾家業者經營、每條航線的旅運需求量。 

（2）旅次類型：服務性路線或觀光性路線。 

（3）替代運具：是否有其他替代運具。 

4.系統設計--研擬適當管制 

a. 確定管制目標 

分析文獻之理論基礎，確定大眾運輸管制的目標。 

b. 確定應有之管制 

經由管制目標與不同航線的基本特性與市場特性加以結合，研擬適當管

制方法。  

5.比較改善 

針對現行制度的不合理之處，利用所擬定之管制，加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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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研究流程 

本研究首先須釐清研究動機、目的與界定研究範圍後，然後進行國內外相關

文獻的收集，繼之收集有關航線的營運資料與市場情形的收集，經過分析之後，

制定出適當的管制與補助機制，並審視國內現行制度，找出其不合理之處，透過

所定之管制方法方法，提出修正建議，供有關單位參考。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如圖

1.2所示。 

 

 

 

 

 

 

 

 

 

 

 

 

 

 

 

 

 

 

 

 

 

 

 

圖1.2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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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2.1 運輸管制內涵 

張有恆（1999）及運研所（2002）指出運輸管制之理論源自於十九世紀中期

之美國，依照管制的精神可以分成運輸獨佔之管制以及運輸競爭管制兩階段。運

輸獨佔管制以直接立法之形式執行；運輸競爭管制則成立管制委員會或由政府機

構執行之。目前國內離島海運因為非獨佔的市場，以其精神來看，屬於競爭管制

階段，因此由政府出面管制之。 

從經濟學理觀點而言，管制措施其起源為改善市場失靈，常為政府施行政策

之一種手段，運輸管制亦出自同一觀念。張有恆（1999）說明管制乃是指政府基

於公益或政策上之需要，對產業行為定的規範及政府在該產業中經濟活動之參

與，政府有必要確保社會大眾可以獲得健全的運輸服務。運輸業具有公共服務

性、沉沒成本及具有不可分割之聯合成本特性，且運輸業的服務產出供給彈性及

需求彈性皆小於一，基於保護民眾行的權利，及使提供運輸服務的業者有著合理

的投資報酬，因此政府必須針對運輸業加以管制。所以政府對於大眾運輸加以管

制，這也是因為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避免不公平的差別待遇，也可以避免壟斷

市場的不正當競爭行為，達成社會公平的目的，因此針對運輸管制的目的可說成

是追求經濟效率以及社會公平兩方面。 
 

2.2 運輸管制方法 

郭奕妏（2000）及 P.White（1997）提到管制一詞可涵括幾個方面，一為「數

量管制」，提供控制服務的控制量，通常需要詳加細述營運路線與時刻表；第二

種為「價格管制」，同時須限制最大收取費率，或詳細列舉須遵守的細目費率，

通常與數量管制一起應用，有時也會分開使用；第三種形式為「品質管制」，應

用於整體的交通情況，著重於營造較佳的道路使用空間，包括公車優先通行權，

或限制大眾運輸車（船）輛數，此種方式可能只應用於副大眾運具，或通常體積

較大的車輛。幾乎所有方寬管制的案例中，即使已經移除「價格管制」與「數量

管制」，仍舊會繼續維持並加強「品質管制」；運研所（2002）提出政府施行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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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措施時，有著多種對應的管制方法，如進出入管制、數量管制、費率管制及

服務水準管制等等；張有恆（1999）也提出政府在進行運輸管制時，其所使用的

方法可分為報酬率管制、營運比管制、費率管制、數量管制以及服務品質管制。

因此，政府針對運輸管制主要採行的方式可整理如下： 
 

1.進出市場管制： 

此管制的內容包含了對事業著開始、中斷以及結束退出。任何企業欲加入運

輸業之經營，必先提供資料給予審核機關同意，取得許可，業者一但取得許可證

之後，即存在著提供服務之義務，不能隨意的退出市場，其基本責任為維持基本

服務。如航舶運送業多視為一種特許事業而加以管制，凡申請加入之業者必須經

由主管機關基於主客觀條件加以審查。 

  2.數量管制： 

此為傳統上常用之管制方式，藉以控制提供服務之總量達成管制之目的，如

牌照管制、執照管制等等；可是此種方式執行時如果過度嚴苛，將會造成市場供

需失調的情況，反而會使得運輸市場的營運秩序大亂。 

  3.費率管制： 

此種方式主要為促進貿易整體發展，追求合理的運價，調合消費者與業者之

利益，因此對於費率應適當的管制。一般業者在訂定價格時，皆會考量市場之供

需情況，就本身經營成本，計算出有合理利潤之運價，亦會由同業協議合理運價，

報請政府核准，公佈實施，防此有著惡性競爭的行為發生。目前海運業者訂定運

價的辦法主要根據航業法第二十五條之規定，船舶運送業經營固定航線之客、貨

運價表，應報請當地航政機關核轉交通部備查。目前國內對於航運業者之管制方

法也多以會影響公共利益之費率管制為主。 

  4.服務水準之管制： 

服務水準一詞目前尚無明確定義，就運輸業而言，可將其定義便利性、可靠

度、舒適度或安全性等，但這些標準皆有著明顯的主觀意識存在，因此必須轉化

成可量化的指標，以海運業者而言，就可定義成航次的多寡、船型、船齡、航次

時刻表是否準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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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管制市場，其另外一種思考方式為開放市場。近幾年來，市場上一直

有著不同的聲音，亦即是否應繼續對運輸業者採取管制的手段，還是開放部分市

場給予民間自行經營，政府單純扮演監督者的角色，這觀念一直以來都存在著爭

議性，正反面的意見也都無一定論。郭奕妏（2000）提到贊成市場開放者其假設

為市場為一競爭市場，競爭可產生的效益包括節省成本、票價較低，並可以改善

服務品質。一般咸認為，放寬管制可以產生「可競爭市場」，亦即自由進入市場

及退出市場，無須巨額沉沒成本，潛在業加入業者或現有業者兩者必須能夠在同

樣的基礎上競爭；反對市場開放管制者，其理由為放寬管制並不能保證整個市場

為可競爭市場，因為此類市場的存在可能不會產生競爭的行為，因為對潛在加入

業者而言，會有許多進入市場的成本，且現有業者所擁有許多不同型態的優勢，

使得任何潛在加入業者難以與之競爭。另外，即使有了新的業者進入市場，並產

生了競爭行為，許多路線的水準僅能支持少數業者繼續經營，如此一來，將會產

生業者之間勾結的危險行為。而目前對於運輸業的開放仍僅偏重於進出市場的管

制，而針對其他如費率、服務水準等其他層面的管制仍未有明顯的開放空間。 
 

2.3 運輸補貼 

  2.3.1 國內文獻 

上節為敘述政府在針對運輸業進行管制時，所採行的方法，但在政府進行積

極管制的同時，必須面臨到一項事實，就是運輸業者在配合政府的管制政策時，

常常會面臨到營運遭受虧損，如果業者虧損過於嚴重時，常會無力繼續提供運輸

服務，如此一來，必須犧牲某些民眾行的權利，亦有可能造成市場的供需失調，

所以除了前述的幾種管制方法之外，補貼的管制亦是另外一種手段。 

目前有關對大眾運輸的補貼方式，雖然已經著手進行研擬，但並未從學理的

觀點以及實務方面進行有關的課題討論，本研究的目的之一是探討最適之補助機

制，故本節就大眾運輸補貼的有關文獻進行回顧。 

    在學理上，給予大眾運輸補貼的原因不外乎大眾運輸提供政策性班次或服務

路線，這均可能造成虧損；大眾運輸對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較低，具有外部效益。

「外部效益」係指人們的經濟行為有一部分的利益不能歸自己享受，而外溢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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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身上，但是此一效益並未反映在消費者身上，可經由補貼來彌補。政府為了

使業者可以維持服務品質、增加運能、減輕成本負擔亦可以獲得該有之收益，因

此對運輸業者採行補貼措施。 

林佳宜（1996）及程玉萍（1998）指出「補助」多指政府給與政府或公部門

的財政協助，而「補貼」則指政府給與私人部門或是民營公司財務上的協助；「廣

義的補貼」是為達成某一個特定的目標或效果，而不要求相同市場價值的物品或

服務為回報的一種支出。補貼不是禮物，也不是一筆自由金錢，而是有附帶條件，

通常稱之為移轉性支出。政府給予大眾運輸補貼，主要是免除其出現破產或財務

危機的困境，或是基於社會福利的原因。 

    交通部於民國87年2月4日頒布「大眾運輸補貼辦法」，其中第1條即明文

規定：「為對服務性路（航）現或偏遠、離島地區民眾基本運輸服務提供補貼，

以促進大眾運輸之發展，特定本辦法」，因此本辦法適用對象如下： 

1.公路汽車客運業以經營服務性路線或偏遠、離島地區路線為營業者。 

2.市區汽車客運業以經營服務性路線為營業者。 

3.船舶運送業以經營固定航線即固定班次，運輸旅客於台灣與離島間或離島之

間為營運者。 

4.經地方主管機關提請審議委員會審定，並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特殊路

（航）線、特殊班（航）次及無障礙彈性運輸路線。 

對於離島航運的服務路線，因為營運環境的限制，潛在運輸需求量不像公路

客運那樣的密集，導致營運業者無法維持正常的營運，因而產生虧損。因為政府

對於維持離島航運的正常發展有著基本的責任，因此對於經營離島航線的業者應

加以補貼，維持正常營運狀態。 

黃培原（1990）提到大眾運輸投資不足的地方、經營偏遠路線或政策性路線

也應給予補貼；林佳宜（2000）、張有恆（1999）及程玉萍（1998）提出大眾運

輸應給予補貼大致可以從政府層面、經濟層面、社會層面三大方向來探討。 

1.政府層面 

大眾運輸因屬運輸業的一環，所以受到政府的管制，也具備正向的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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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補貼大眾運輸也可平衡政府對其他運具的補貼；大眾運輸業者經營偏遠地

區之路線，可促進偏遠地區之開發與發展，故業者若因經營偏遠地區之路線，

而導致虧損者，政府應給予補貼以維持業者經營偏遠路線之意願。 

2.經濟層面 

就經濟觀點而言，給予大眾運輸補貼的理由可分為總體經濟面與個體經濟面兩

種。 

a.總體經濟面： 

避免因物價膨脹造成票價過度上漲，故政府應以補貼方式維持票價穩定。 

b.個體經濟面： 

大眾運輸屬於具規模經濟特性的行業，若以補貼的方式降低票價將可吸引

更多的乘客搭乘進而降低單位營運成本，使業者可以獲的更好的利益；透

過政府補貼的，協助業者引進更好的服務技術，提供更好的搭乘環境，讓

使用者更加願意搭乘。 

3.社會層面 

藉由補貼大眾運輸服務路線，降低票價，一方面可照顧離島居民行的方便，

另一方面也可以保障其行的權利。 
 

  2.3.2 國外文獻 

Anderson (1983)以美國 74個公車系統 1960年至 1975年的資料，建立一計量

經濟模型，其主要結論包括：(1)1960年至 1975年，各級政府之補貼，使乘客數

減少 7%，班次減少 13%，實質票價減少 10.7%，工資率增加 14.7%，每車公里

成本增加 28%；(2)公營之公車系統在實質平均票價較民營公車為低；(3)聯邦政

府補貼對班次有負面影響，但地方政府則有正面影響；(4)地方政府補貼使票價下

降，但聯邦政府補貼卻使票價上升，而地方政府補貼的影響是聯邦政府的  2.5倍。

(5)地方政府與聯邦政府的補貼都使單位營運成本上升，且地方政府補貼的影響是

聯邦政府的 0.25倍。 

Cervero (1984)針對美國加州 17個運輸系統，利用 1971年至 1981年之時間

序列及橫斷面之資料進行分析，該研究選擇不同的效率指標 (Efficiency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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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有效性指標(Effectiveness Indicators)作應變數，並以聯邦、州及地方政府之營運

補貼佔總營運成本之比例為自變數，以探討補貼對業者績效之影響，使用的指標

在效率指標(Efficiency Idnicators)中包括車公里成本、車小時成本、單位員工車公

里產出、單位員工車小時產出、和單位員工之服務旅客數；而在有效性指標

(Effectiveness Indicators)中則包括每車公里之乘客數、每車公小時乘客數、以及每

車之乘客數。Cervero 研究的主要結論包括：(1)營運補貼對業者之財務績效有直

接影響，其關係並不是線性關係，而且補貼對這些績效有延滯(Lagged)的現象；

(2)服務效率及生產力方面則與營運補貼雖呈負面關係，但在統計上不顯著；(3)

地方政府的營運補貼對系統的績效有負面影響，而聯邦政府的營運補貼則有正面

影響，而且地方政府營運補貼之影響效果幾乎為聯邦政府之兩倍。 

Frankena(1981,1983)在其研究中針對不同的補貼方式進行經濟效益分析，並

以車公里最大及載客數最大作為目標函數，分別對成本補貼、定額補貼及乘客補

貼等不同補貼方式進行分析，其結論為補貼會有降低費率、提昇服務水準及吸引

較多乘客的效果。Bly及 Oldfield (1986)以橫斷面及時間序列之統計分析，對 1965

至 1982年間歐美 16國及其中 11國之 117個城市之大眾運輸系統其補貼與費率、

服務水準、載客數、單位成本、員工生產力之間的關係進行研究。為避免各指標

之間共線性之問題，採用之統計分析方法為最小平方法，其選用之指標共為三方

面：(1)需求面：人旅次、延人公里、實質票價、車公里；(2)成本面：營運成本/

車公里、營運成本/ 載客數、營運成本/延人公里、平均員工薪資；(3)產出面：車

公里/員工、載客數/員工、延人公里/員工、員工數。分析過程中，考量各國之大

眾運輸營運環境之差異性，故各指標以變化比例衡量，而非絕對值之變化。其分

析結果為補貼使得票價降低、服務增加，補貼佔營運成本百分比增加 1%，則載

客數增加 0.2-0.4%；另一方面，補貼增加亦使得單位成本、工資提高、員工生產

力下降。由時間延滯迴歸分析(time-lagged regression)之結果得知，成本會隨著補

貼增加而提高，同時，補貼有一半係用於高成本支出。該研究最後建議對補貼的

使用應加以控制。 

Karlaftis及 Mccarthy (1997)考量由於判斷與評估大眾運輸系統的績效指標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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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而利用這些指標衡量大眾運輸系統績效常會有不同的結論。故該研究使用因

子分析法以產生足以描述大眾運輸系統績效的因子，對 1983-1994年間美國印第

安那州之 11 個公車系統之補貼效果進行分析。研究發現三種描述大眾運輸系統

績效的最佳指標：(1)效率：載客數/員工、載客數/車、每車公里之乘客收益；(2)

效果：車公里收益/員工、車公里收益/車、車公里收益/營運成本；(3)整體績效：

營運比、載客數/營運成本。由這些系統的因子得點(factor scores)，研究中亦發現

三種因子呈一致性，即系統於某一因子獲得較高之得點，一般於其他因子亦有較

佳之績效；同時，系統績效與補貼之間呈反向關係，績效佳的公車系統，其每位

乘客之補貼額亦較低，其結論建議補貼分配應以績效為基礎。 

Pucher, Marketedt 及 Hirschman (1983)以美國 1979年 79個大眾運輸系統及

1980年 135個大眾運輸系統之總合橫斷面資料作進一步研究，除考慮各級政府(聯

邦、州政府)之補貼額對營運成本之影響大小外，並考慮各級政府之補貼額對員工

生產力和工資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1)在每車小時成本方面，政府補貼額造成

單位成本上升，且聯邦政府的補貼影響約為州政府的 2 倍。(2)在每小時工資方

面，政府補貼額使工資上升，聯邦及州政府補貼影響相同。(3)在生產力方面(即

每員工的車小時產出)，政府的補貼造成生產力下降，聯邦政府的補貼影響均為州

政府的  3倍。 

Pucher(1982)以美國大眾運輸系統 1979 年之橫斷面資料，進行多元迴歸分

析，結果發現：各級政府的補貼額增加，將造成營運成本增加。其結論並建議各

級政府對運輸系統的補貼方式應以績效為基礎。Cervero (1988)以 1980年 18個國

家的都市大眾運輸系統為研究對象，其分析結果發現補貼額增加 10%時，運輸成

本上升 4%~6%、票價下降 5%~7%、乘客數增加 2%~3%。 

Pucher (1988)以西歐及北美 13 個國家的都市大眾運輸補貼政策為研究對

象，將小汽車使用率、資本補貼與營運補貼比率，與大眾運輸服務水準、營運效

率、生產力、及成本等指標進行比較。研究結果發現：補貼的效果差異不在於補

貼金額的大小，而在於補貼執行的方式與配合政策。 

    以上文獻資料可以看出，補貼管制並非單純的就成本上進行考量，另外對於



 - 13 - 

運輸服務的績效也會有所影響。目前我國對於補貼的審核單單只是針對營運成本

以及營運收入之間的損失進行審查，如此一來，可能會造成業者認為只要多開航

班就會有較多的補貼金額，如此一來，將會連帶的造成服務水準下降，給予民眾

的不舒適程度也會相對的提高，這都是未來可以改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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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國內離島航運之現況 

本章主要針對六大主要離島之發展、各航線歷年運量資料、各航線業者之營

運情形、虧損補貼申請及航線替代運具做一概況描述，以供進一步的彙整各條航

線之市場特性。 
 

3.1 主要離島之地理及產業狀況 

我國除了台灣本島之外，計有金門、琉球、馬祖、綠島、澎湖及蘭嶼等六個

主要離島，本節旨在了解各離島之地理位置、人口、產業發展與主要聯外交通設

施。 
 

3.1.1 金門縣 

金門縣位於台中港西方約 103海浬之海面上，其由 12個島嶼所組成，金門

島為廈門灣內最大之島嶼，金門本島與小金門為其中主要之大島，由於金門縣為

一海島，陸上資源較缺乏，大部分民生物資皆需仰賴台灣補給，且其補給以海運

為主，其中料羅港為金門縣對外聯絡之唯一港口，另有水頭碼頭及九宮碼頭供小

金門與金門島之航運交通之往來。 

金門縣在產業發展上，多以從事三級產業之比例較高，數年來無明顯變化，

可能與軍事重地且為觀光區有關。因金門縣早期之就業機會少，因此不能吸引年

輕人，導致人口外移嚴重，近年來受到觀光帶動二、三級產業發展，就業機會多，

人口數有回升現象，保持在一個穩定的狀態，到 91年底為止，金門縣的人口數

為58,933人，近六年之人口數如圖3.1所示。 

 

 

 

 

 

 
 

圖3.1 金門縣近六年之人口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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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琉球鄉 

琉球鄉位於東港西南方約八海浬處，孤懸海中，唯一隆起之珊瑚礁島，其行

政管轄權隸屬於屏東縣政府。琉球鄉為一離島型鄉鎮，發展受限於土地貧瘠及聯

外運輸影響，因此主要的產業發展以觀光、漁業為主，因此就業機會本就不足，

加上距離高雄市僅約 18浬，就地利之便，導致鄉內人口外流，遷移至台灣地區

另謀發展，近來居民人口數多在 13,000人上下，至91年底為止，琉球鄉的人口

數為13,278人，近六年之人口數如 圖3.2所示。 

琉球鄉之主要交通聯繫港口有二，分別為白沙漁港以及大福港，前者主要負

擔對外交通與載運民生物資的任務，後者則單純為漁港用途。值得注意的是琉球

鄉並未設置機場，因此琉球鄉對外之交通聯繫方式全賴海運。 

 

 

 

 

 

 

圖3.2 琉球鄉近六年之人口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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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63人，近六年之人口數如圖3.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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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以及莒光鄉等四個鄉，另馬祖群島間之交通聯繫方法均靠海運，主要的港埠有

福沃港、中柱港、白沙碼頭、青帆碼頭以及猛沃碼頭，其中台灣與馬祖地區之客

運往返以南竿福沃碼頭為主。 

 

 

 

 

 

 

 

圖3.3 琉球鄉近六年之人口趨勢圖 

3.1.4 綠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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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浬，行政管轄權屬於台東縣政府。綠島鄉之公共建設較為缺乏，加上地處偏遠，

交通不便，致使人口外流之現象相當嚴重，亦使本地之發展設限，居民多從事一

級產業；近年來，因為綠島鄉擁有豐富之觀光資源，因此至綠島鄉旅遊之遊客也

日益增加，也帶動觀光產業的發展，人口也有回流的現象，至 91年底止，綠島

之人口數為 3,289，近六年之人口數如圖3.4所示。綠島鄉唯一的對外聯繫港口

為南寮漁港。 

 

 

 

 

 

 
 
 
 

 

圖3.4 綠島鄉近六年之人口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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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澎湖縣 

    澎湖縣位於台灣西南方，縣內主要由馬公、湖西、白沙、西嶼、望安及七美

等六個鄉鎮組成，共計 64個大小島嶼。大部分之民生物資皆須仰賴台灣本島供

應。 

澎湖之產業以農漁業、商業及服務業為主，但因本縣四面環海，為一良好的

漁場，因此仍以漁業為多數，而因本身深具觀光資源，因此政府也大力推行觀光

業，帶動地方發展，使得相關之商業及服務業之比例也相對增高。人口則因為早

期之就業機會不多，人口逐漸外流至台灣本島，造成當地人口數下降，近年因為

觀光業的發展，使的就業人口增多，人口也逐漸回流，至 91年底止，澎湖縣之

人口數為92,446，近六年之人口數如圖 3.5所示。本縣之主要港埠有馬公港、鎖

港、龍門港以及提供離島之間交通船所需之漁港。 

 

 

 

 

 

 
 
 

圖3.5 澎湖縣近六年之人口趨勢圖 

3.1.6 蘭嶼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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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因此島內之主要經濟活動便漸漸帶動觀光產業的發展，也使人口漸漸的回升

至91年底止，蘭嶼鄉人口數為 3,445，近六年之人口數如圖 3.6所示。蘭嶼和台

灣本島之間往來的唯一港口為開元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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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6 蘭嶼鄉近六年之人口趨勢圖 
 

3.2 航線概況與業者營運現況 

上述台灣地區除了台灣本島之外，尚有澎湖、金門、馬祖、蘭嶼、綠島及小

琉球等六個主要離島，因此本研究即以台灣與澎湖、金門、馬祖、綠島、蘭嶼、

小琉球等離島間，以及澎湖群島間、馬祖列島間、金門各島嶼間往來的海運航線

與其經營之業者現況加以整理，如表3.1、表3.2所示。  
 

3.2.1 台灣與離島間之航線 

台灣與各離島之間目前尚有固定營運的航線中，與金門、綠島、馬祖、蘭嶼

之間各有一條航線；與澎湖之間有三條航線；與小琉球有兩條航線，分述如下： 

（1） 台灣與澎湖 

a. 高雄--馬公航線 

高馬線行駛於高雄--馬公之間，航行浬程數為 74海浬，目前由台灣航業公

司之台華輪提供海運的載客服務，噸位數為 8134噸，於1989年建造，提供的艙

位數為 1150，屬於客貨兩用船。為配合政府政策，此固定航線之營運旨在提供服

務性交通，發展澎湖觀光事業並且照顧離島民眾行的權利，靠泊碼頭分別為高雄

港新濱碼頭與馬公商港一號碼頭。 

澎湖的旅遊旺季為 4-10月，因此台華輪提供海運的載客服務，在船期的安

排上，旺季時，船期為當天往返淡季時；淡季時，除星期假日、國定假日及民俗

節日為當天往返外，其餘時間為當日開航隔日返航，平均每日 1.5航次，航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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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約4~5小時。民國87年時票價分成五等級，價位在450~1000元之間，目前票

價已調升至600~1300元。 
 

b. 馬公--七美--望安--高雄 

此航線原本係提供澎湖馬公與望安、七美兩離島間的海上運輸，目前由澎湖

公共車船管理處的恆安一號及七美輪來提供固定航次的運送服務，航線浬程數為

87海浬。恆安一號的噸位數為 197噸，於 1999年建造，可提供 133個艙位數，

屬於客貨兩用船；七美輪的噸位數為 128噸，於 1992年建造，可提供 112個艙

位數，屬於交通船。 

恆安一號及七美輪來提供固定航次的運送服務，每週二、三、四、五由恆安

一號載運客、貨；每周六、日、一則由七美輪運送旅客。但從八十九年開始因為

航空部分班次停駛，所以將原先馬公--望安--七美航線延伸至高雄，由恆安一號

提供服務，目前每周 1個航次往返高雄。自 89年 7月 1日起依不同的船舶及浬

程為區分，票價介於 155元~818元之間。 
 

c. 布袋--馬公 

布馬線行駛於布袋--馬公之間，目前主要提供服務為嘉禾海運公司的明日之

星，自民國90年1月起開始開航。另有目前已核准籌備之客輪為「嘉和輪」，主

要航行航線為布袋、馬公之間。航線浬程數為 33.6海浬。明日之星的噸位數為

446噸，於1991年建造，可以提供300個艙位數。 

明日之星自民國 90年1月起開航開始提供服務，一天約一航次，自90年1

月至 10月，累計載客人數以超過六萬人。票價分為兩級，分別為 650元及 900

元，航行時間約1小時。 
 

（2） 台灣與綠島、蘭嶼 

a. 台東--綠島--蘭嶼 

此一航線由台東市富岡港出航，聯繫綠島及蘭嶼兩離島之交通，其中可在劃

分成三個區間航線，由民營四家業者共六艘船舶提供服務，分別為帆利航運有限

公司之長安輪及凱旋一號、龍鴻航業股份有限公司之綠島之星及欣龍豪、久信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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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交通股份有限公司之占岸六號及新發航業股份有限公司之金星輪；至於台東縣

輪船管理處的新蘭嶼輪則由台東縣輪船管理處於民國 90年2月15日裁撤，新蘭

嶼輪已經停航。此航線主要提供綠島與蘭嶼兩離島人員交通與貨物運送服務，而

因為這兩個離島地區觀光資源開發，促使其遊客增加快速，也提高了對此航線使

用率。 

台東--綠島--蘭嶼航線為花蓮港務局所監管的航線，港務局所負之管理責任

範圍，主要針對適航性的監理，只要能夠維持固定的運送及提供足夠的航次，除

非有必要，否則不介入其經營方向。台東--綠島間以觀光客為主，台東--蘭嶼之

間的乘客則以當地居民為主，至於綠島--蘭嶼間則缺乏客運。近年來此區域之航

線乘客數量成長快速，每年約以 5%~8%的速度成長。而各航線的浬程數分別為，

台東--綠島 18海浬、綠島--蘭嶼 40海浬、台東--蘭嶼 48海浬，旅行時間大約

1~2小時。 

此航線由四家民營公司共六艘船舶提供服務，台東至綠島之航線，長安輪及

凱旋一號每週 7航次，綠島之星、占岸六號及金星輪每週 5航次，欣龍豪每月 2

航次，票價依船舶不同，介於350元~400元之間；綠島至蘭嶼之航線，長安輪、

欣龍豪、綠島之星、占岸六號及金星輪皆為每月 2航次，票價介於740元~800元

之間；台東至蘭嶼之航線，六艘船舶皆為每月2航次，票價介於 880元~1000元

之間。 
 

（3） 台灣與金門 

a. 高雄--金門 

此航線行駛高雄與金門之間，航線浬程數為155海浬，由金航海運的金門快

輪提供載客服務，不過金門快輪由於船舶設備較為老舊，而且台灣、金門間空運

發展迅速，導致海運載客量逐年下降。 

目前金航海運已與合富航運公司採取合作的關係，當金門快輪無法航行時，

預計可由合富快輪替代，金門快輪的噸位數為3478噸，於1973年建造，可提供

503個艙位數。 

金航海運的金門快輪提供載客服務，每個月約4航次，票價分三個等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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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為930元、1035元及1350元，航行時間約8~9小時。 
 

（4） 台灣與馬祖 

a. 基馬線 

基馬線行駛於基隆--馬祖之間，由「臺馬」客貨輪經營固定航線業務，以載

客為主。該輪在基隆港靠泊西二旅客碼頭，在馬祖靠泊南竿福澳碼頭及東引中柱

馬碼頭，航線浬程數共 126浬，台馬輪之噸位數為4998噸，於1985年建造，可

提供550個艙位數，屬於客貨兩用船。 

「臺馬」客貨輪經營固定航線業務，航行時間約為7~8小時，每日一航次。

票價依艙位等級區分，在 350-1200元之間。平均載客率去程約為五成，回程未

及四成，就航次頻率與載客能量之供給面觀之，尚無不敷需求之慮。此航線雖有

小飛機為替代工具，但由於目前往返馬祖之班機一天來回各 5班次，每班次約可

乘載30名乘客，不敷使用，因此馬祖之交通仍以船舶運送為主。 
 

（5） 台灣與小琉球 

a. 東港--小琉球 

東琉線行駛東港--小琉球，提供台灣本島與小琉球之間的海上交通服務，而

且因為小琉球上並未設置機場，因此台灣本島與小琉球之間主要的客、貨運送皆

靠海運完成。在此航線中，提供固定航線服務的業者共有六家，其中五家為民營，

分別為競強輪船股份有限公司之良台三號輪、飛馬輪船股份有限公司之飛馬號

輪、觀光輪船股份有限公司之觀光輪、東信輪船股份有限公司之東信輪、眾益輪

船股份有限公司之眾益輪；公營公司則為琉興有限公司之欣泰輪。民營東琉線航

線航行浬程數約為8海浬，停靠琉球鄉白沙漁港；公營欣泰輪航線航行浬程數約

為8.9海浬，停靠琉球鄉大福漁港。 

此航線中，除了欣泰輪外，其餘五家採用聯合排班的方式，每日航次數由民

國 87年的固定 14航次調升至目前的固定 18航次，並且假日機動加班，目前由

於良台三號輪於民國 90年 5月份擱淺後停駛，其班次由其他四艘船輪排。民營

東琉線航線航行浬程約為 8海浬，航行時間大約 30分鐘；公營欣泰輪航線航行

浬程約為8.9海浬，航行時間也是大約3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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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泰輪票價區分為一般遊客以及當地居民兩種，票價各為 180及 60元；民

營業者的票價亦區分為居民與遊客，當地居民為 60元，遊客則依船舶不同收取

不同的價格，目前僅有飛馬郵輪遊客價為 160元，其他則為 210元。 
 

b. 中芸--小琉球 

中芸--小琉球線主要由占岸輪船交通公司所屬之客船河清三號提供載客服

務，航線浬程數 8.5海浬，每天3個航次，票價為 160元，提供服務之船舶噸位

數為98.9噸，於1983年建造，可提供 162個艙位數，屬於客船，航行時間約為

30分鐘。 
 

3.2.2 各離島間之海運客運航線 

交通部基於照顧離島地區運輸的權利，也開放了金馬地區與澎湖地區之部分

離島航線。 

（1） 澎湖群島間之客運航線 

由於澎湖群島間之海運客運，除有當地居民之旅運需要外，外來旅客之觀光

旅遊亦佔有相當比率，因為外來旅客之觀光旅遊需求淡旺季相當明顯，因此業者

為生存，亦常機動調整其經營航線，目前有包括公營的澎湖車船管理處以及民營

的東北、四維、光正、武雄、海馬等輪船公司提供以下較重要的四大類航線：馬

公-望安；馬公-望安-將軍；馬公–桶盤-大倉-虎井-望安-將軍-七美；鳥嶼-赤

崁-吉貝-岐頭，除了公營的船舶之外，民營業者大多於旅遊旺季才有營運，且沒

有固定的班次，為旅遊觀光性質，因此無法掌握實際數據。 

島際間之來往主要由公營的澎湖車船管理處以及民營輪船公司提供服務，其

中公營的望安號及益安號，每週各2航次，益安三號每週4班次，票價依不同船

舶及浬程區分，介於 20元~250元之間，實際營運上，當地居民搭乘交通船並不

收費；民營的光正十二號，每天2航次，票價為200元，因為島際之間除了馬公

及望安之間的距離較長，其他各個小島的距離並不長，因此航行時間多於 30分

鐘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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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馬祖列島間之客運航線 

由於馬祖地區有南竿、北竿、東引、西莒、東莒等五大島嶼，因此各島嶼彼

此間海運客運一直是重要運輸問題，目前由連江縣政府出面整合業者提供聯合排

班服務以下四大航線：南竿(福沃)-東引(中柱)；南竿(福沃)-西莒(青帆)-東莒

(猛沃)；西莒(青帆)-東莒(猛沃)；南竿(福沃)-北竿(白沙)，彼此相距4浬至40

浬不等。 

連江縣政府出面整合業者提供聯合排班服務，航行於各島間，順風號每日 4.8

航次，票價140元；鴻順二號每日 11.4航次，票價140元；莒光號每日8航次，

票價20元，航行時間約半小時至1小時。 
 

（3） 金門群島間之客運航線 

金門群島主要有金門、小金門兩大島，以及東碇、北碇、青嶼、獅嶼、與復

興等小島，因此群島間客運往來也以海運為主，其中又以金門、小金門兩大島間

之海運客往來最重要。因此雖然金門群島間之海運客運航線有六條，但業者還是

專注在金門與小金門兩大島間之航線經營，目前有浯江、順達、南星、海燕、傑

達、海洋、巨星等航運公司參與此航線經營，而其他金門到東碇、北碇、青嶼、

獅嶼、與復興等小島間之航線則都由青發航運公司經營。金門群島間六條航線包

括：金門(水頭)-小金門(九宮)；金門-東碇；金門-北碇；金門-青嶼；金門-獅

嶼； (6)金門-復興。 

在金門群島間的眾多航線中，業者還是專注在金門與小金門兩大島間之航線

經營，富國號、浯江號及太武號三艘船舶合計每日約25~27航次，票價則以觀光

客與當地居民區隔，分別為48元及24元，航行時間平均不超過3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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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國內離島海運航線彙總表 

 

航線 航運公司 船名 船舶種類 噸位 船速 建造年 總客艙位 航線浬程 管轄單位 
布袋--馬公 嘉和海運公司 明日之星 客船 446 34.53 1991 300 33.6 高雄港務局 
高雄--馬公 台灣航業 台華輪 客貨船 8134 21.95 1989 1150 74 基隆港務局 

競強輪船 良台三號 渡船 123.73 22.5 1996 187 
飛馬輪船 飛馬號 渡輪 124.83 23.9 1991 183 
觀光輪船 觀光輪 客船 142 26 1994 180 
東信輪船 東信輪 渡船 117 29 1993 193 

8 

琉興輪船 欣泰輪 交通船 198 30.02 1996 193 8.9 

東港--小琉球 

眾益輪船 眾益輪 渡輪 126 24.3 1995 190 8 

高雄港務局 

中芸--小琉球 
占岸輪船   
交通公司 

河清三號 客船 98.8 11.38 1983 162 8.5 高雄港務局 

金航海運 金門快輪 客貨船 3478 17.8 1973 503 
高雄--金門 

合富海運 合富快輪 客貨船 3178 18.0 1987 420 
155 高雄港務局 

金航海運 金門快輪 客貨船 3478 17.8 1973 471 110 高雄港務局 
基隆--馬祖 

台灣航業公司 台馬輪 客貨船 4998 19 1985 550 126 基隆港務局 
澎湖縣公共車
船管理處 

恆安一號 客貨船 197 18 1999 133 
馬公--望安-- 
七美--高雄 澎湖縣公共車

船管理處 
七美輪 交通船 128 23.35 1992 112 

87 
高雄港務局
馬公辦事處 

望安鄉車船 
管理所 

望安號 交通船 18.88 25 1993 32 82 高雄港務局 
1. 望安-將軍-東吉
-東西坪-花嶼 
2. 望安-花嶼-馬公 
3. 望安-馬公 

望安鄉車船 
管理所 

益安號 交通船 18.88 25 1993 32 82 高雄港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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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國內離島海運航線彙總表（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航線 航運公司 船名 船舶種類 噸位 船速 建造年 總客艙位 航線浬程 管轄單位 
1. 花嶼-馬公 
2. 花嶼-望安-將軍
-東吉-東坪-望
安-馬公 
3. 花嶼-望安 

望安鄉車船 
管理所 

益安參號 交通船 19.89 28 1999 36 155 高雄港務局 

長安輪 客輪 156 21 1989 253 
帆利航運 

凱旋一號 客輪 287 30 1994 261 

綠島之星 客輪 253 25 1991 190 
龍鴻航運 

欣龍豪 客輪 132.51 25 1997 190 
久信輪船 占岸六號 客輪 197 17.8 1992 278 

台東-綠島 
 

台東-蘭嶼 
 

綠島-蘭嶼 新發航業股份
有限公司 

金星輪 客輪 229 26 1989 240 

台東--綠島：18 
綠島--蘭嶼：40 
台東--蘭嶼：48 

花蓮港務局 

望安--將軍--馬公 光正交通公司 光正十二號 客貨船 100.27 13.5 1986 148 18 
高雄港務局
馬公辦事處 

福沃港--猛沃港 
馬祖連江航業 
有限公司 

順風號 小客船 98.55 17 1998 91 19.3 基隆港務局 

福沃港--白沙港 
馬祖連江航業 
有限公司 

鴻順二號 小客船 16.52 17 1994 26 3 基隆港務局 

青帆港--猛沃港 
馬祖連江航業 
有限公司 

莒光號 小客船 19.14 17 1995 38 1.6 基隆港務局 

富國號 客船 64.6 10.73 1993 94 
浯江號 客船 127.3 9.18 1994 133 

金列水道（九宮碼頭
-水頭碼頭） 

浯江輪渡有限
公司 

太武號 客船 198 13.22 1997 192 
1.2 金門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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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國內海運航線船舶票價及班次表 
 

航線 船名 票價（元） 班次 

布袋--馬公 明日之星 
經濟艙：650 
頭等艙：900 

每日一航次 

高雄--馬公 台華輪 

特別：1300 
坐臥：600 
頭等：900 
無坐：600 
臥舖：700 

每日1.5航次 

飛馬號 160 
觀光輪 160 
東信輪 210 
眾益輪 210 

聯合排班， 
每日共18班次 東港--小琉球 

欣泰輪 180 每日10航次 
中芸--小琉球 河清三號 160 每日3航次 

高雄--金門 金門快輪 
特等艙：1350 
經濟艙：930 
頭等艙：1035 

每月4航次 

基隆--馬祖 台馬輪 

自由：1200,800 
平等：1100,650 
實習生房：650 
博愛：350 

每日1.3航次 

台東--綠島：350 每週7航次 
綠島--蘭嶼：740 每月2航次 長安輪 

台東--蘭嶼：900 每月2航次 
台東--綠島：400 每週7航次 

凱旋一號 
台東--蘭嶼：960 每月2航次 
台東--綠島：380 每月2航次 
綠島--蘭嶼：800 每月2航次 

台東--綠島 
--蘭嶼 

欣龍豪 
台東--蘭嶼1000 每月2航次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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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國內海運航線船舶票價及班次表（續） 

 

航線 船名 票價（元） 班次 
台東--綠島：360 每週5航次 
綠島--蘭嶼：750 每月2航次 綠島之星 
台東--蘭嶼：880 每月2航次 
台東--綠島：350 每週5航次 

占岸六號 
綠島--蘭嶼：740 每月2航次 
台東--蘭嶼：900 每月2航次 
台東--綠島：380 每週5航次 

台東--綠島-- 
蘭嶼 

金星輪 
綠島--蘭嶼：740 每月2航次 

恆安一號 

馬公--望安：165 
馬公--高雄：777 
馬公--七美：262 
高雄--望安：547 
望安--七美：103 
高雄--七美：547 
望安--高雄：520 
高雄--馬公：818 
七美--高雄：520 

每日2航次， 
星期2、3、4、5由恆安一號
行駛， 
往高雄每週1航次往返 

馬公--望安-- 
七美--高雄 

七美輪 
馬公--高雄：734 
馬公--望安：155 

平常日：每日2航次 
例假日：每日2或4航次 
星期6、日、1由七美輪行駛 

望安--將軍-- 
馬公 

光正十二號 200 
每日2航次 

福沃港--猛沃
港 

順風號 140 
每日4.8航次 

福沃港--白沙
港 

鴻順二號 142 
每日11.4航次 

青帆港--猛沃
港 

莒光號 20 
每日8航次 

富國號 
浯江號 

九宮碼頭-- 
水頭碼頭 

太武號 

觀光客：48 
本地居民：24 

每日25-27航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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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各航線歷年運量 

    表3.3為各條航線從民國85年至民國 89年共五年的總載運旅客人數資料，

包含進港與出港之旅次人數，而九十年的資料因大部分皆缺少，因此沒有並未將

90年之資料列出。其中，布袋-馬公線因為從90年才開始營運，所以在85~89年

間並沒有營運資料，而經營此航線之明日之星號，從90年1月至10月的載客人

數約為六萬八千多人次。 

國內海運載客量在民國85年約為114萬人次，到了民國 89年增加了約1倍

的數量，達到約 210萬人次，其中以台東—綠島線的成長量最多，其他如高雄-

馬公線、東港-小琉球線、基隆-馬祖線及各離島島際航線均有成長；高雄-金門

線、中芸-小琉球線及台東-蘭嶼線呈現下降的趨勢。 

另從國內各航線之海運結構觀察之，以民國89年為例，可以看出民國 89年

國內海運載客量約210萬人次中，以東港--小琉球縣的762,065人次最高，其次

為台東--綠島的461,000人次，大小金門間的往來旅次則為第三高，至於其他航

線如高雄—金門線、台東—蘭嶼線及綠島—蘭嶼線的旅客人數比例則明顯的偏

低，而其他年度的的比例也大致如此。 
 
 
 
 
 
 
 
 
 
 
 
 
 
 
 
 
 
 
 
 



 

 29 

表3.3 各海運航線歷年運量資料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85 86 87 88 89 
          年度 
航線 航次 

旅客 
人數 
人數/
航次 
航次 
旅客 
人數 
人數/
航次 
航次 
旅客 
人數 
人數/
航次 
航次 
旅客 
人數 
人數/
航次 
航次 
旅客 
人數 
人數/航
次 

布袋--馬公 -- -- -- -- -- -- -- -- -- -- -- -- -- -- -- 

高雄--馬公 647 151,444 234 547 123,386 226 493 167,280 340 588 145,997 248 550 176,391 321 

東港--小琉球 3394 441,714 130 5654 613,894 109 7231 652,510 90 9661 681,896 71 12474 762,065 62 

中芸--小琉球 1536 56,200 37 2080 54,131 26 878 35,460 40 326 24,590 76 618 31,910 52 

高雄--金門 230 5,635 25 90 9,233 103 45 13,553 301 78 12,785 164 138 810 6 

高雄--七美 -- -- -- -- -- -- -- -- -- 20 687 35 67 4,163 63 

基隆--馬祖 88 10,856 124 206 19,042 93 526 54,320 103 313 69,712 223 391 81,457 209 

綠島--蘭嶼 163 7,002 43 153 6,134 40 98 5,250 54 104 3,793 37 14 2,183 156 

台東--蘭嶼 149 5,150 35 106 1,920 18 123 5,964 49 113 4,634 41 27 2,892 108 

台東--綠島 1269 137,255 109 2208 241,077 109 3579 404,033 113 9569 180,590 19 4274 461,000 108 

福沃港--猛沃港 -- -- -- -- -- -- 1800 22,230 13 2204 32,015 15 2160 41,433 20 

福沃港--白沙港 -- -- -- -- -- -- 14406 81,791 6 14608 85,026 6 14602 104,876 8 

青帆港--猛沃港 -- -- -- -- -- -- 2160 16,944 8 2160 17,884 9 2880 21,667 8 

水頭--九宮 8281 318,298 39 8671 195,414 23 8742 394,360 45 9350 387,915 42 9423 416,409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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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航線替代運具 

目前台灣本島與各離島之間的交通往來，除了利用船舶為交通工具之外，另

外作為替代的交通工具即為航空運輸，六個主要離島之中，除了小琉球地區僅依

賴海運作為聯外方式之外，其他五個離島與本島之間均有海運及空運做為聯絡方

式，現有離島地區聯外運輸之海運及空運航線資料整理如表 3.4所示。 
 

表 3.4 離島地區海、空運航線數目表 
 

離島別  澎湖 金門 馬祖 綠島 蘭嶼 小琉球  
海運航線 3 1 1 1 1 2 
空運航線 8 5 2 1 1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因為近幾年來政府對於航空管制的解除，導致空運發展迅速，使得原本經營

海運航線的業者受到很大的影響，對於離島居民以及觀光旅客都多了一項交通工

具的選擇，而且在旅行時間以及所提供的服務品質上，海運都不如空運，因此海

運業者皆面臨客源流失的情形，不過在票價的訂定上，則佔有優勢。 

目前提供台灣本島和離島交通往來服務計有遠東航空、復興航空、立榮航空

以及華信航空等四家航空公司。台灣與澎湖交通往來服務有遠東、立榮、復興以

及華信四家航空公司提供，並更遍及了台北、台中、嘉義、台南與高雄等主要城

市，部分航線亦和海運航線有所重疊；台灣與金門目前有遠東、立榮以及復興三

家航空公司提供空運運輸，其航線連結了台北、台中、台南、嘉義以及高雄，部

分航線也是與海運航線有所重疊；台灣與馬祖目前僅有立榮航空公司提供空運運

輸服務，且只提供台北與金門之間的航線，和海運航線並無重疊；台灣與綠島及

蘭嶼目前僅有華信航空公司提供航空服務，且和海運航線有所重疊。除了本島與

離島之間之外，華信航空公司亦提供了澎湖群島之間的航空運輸，即馬公-七美

航線，表3.5所示為91年離島航空營運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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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 民國91年離島航空營運情況 
 

地區 航線 航空公司 
載客率

(％) 
載客人數 

提供班次 

（班/年） 
票價

遠東 62.28 302,766 3,013 1,920
復興 60.75 169,298 3,741 1,910台北—金門 

立榮 60.83 273,588 2,925 1,920
遠東 63.15 82,077 794 X

復興 67.66 103,012 2,070 1,800高雄—金門 

立榮 67.04 119,846 1,614 1,820

台中—金門 立榮 67.40 148,238 3,928 1,850

台南—金門 立榮 64.71 25,477 703 X

金門 

嘉義—金門 立榮 59.15 23,287 703 X

遠東 49.18 147,798 1,882 1,700
復興 53.48 255,264 6,535 1,650台北—馬公 

立榮 53.49 213,434 3,579 1,700

遠東 46.91 105,515 1,400 X
復興 59.12 275,340 6,478 1,350高雄—馬公 

立榮 61.44 250,830 7,026 1,420

立榮 57.55 127,448 4,283 1,500
台中—馬公 

華信 52.45 98,689 3,380 1,450

台南—馬公 立榮 58.83 118,835 3,588 1,465

馬公 

嘉義—馬公 立榮 58.34 48,485 1,484 1,495

高雄—七美 華信 74.28 17,472 1,238 1,754
七美 
馬公—七美 華信 52.46 6,887 691 1,028

綠島 台東—綠島 華信 64.42 11,469 937 1,028

蘭嶼 台東—蘭嶼 華信 64.86 9,094 738 1,345

望安 高雄—望安 華信 69.59 3,041 230 1,858

北竿 台北—北竿 立榮 69.59 3,041 4,419 1,858

      【註】遠東航空已停航高雄-金門線及高雄-馬公線； 

立榮航空已停航台南-金門線及嘉義-金門線。 

立榮航空於92年開始經營台北-南竿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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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離島海運營運虧損補貼 

離島海運航線之營運主要是為了滿足離島居民之交通旅運需求，無論是否有

足夠的乘客可以維持一定的獲利，皆必須按時行駛，因此而造成了部分業者有虧

損的狀況，所以政府為了維持業者能夠生存下去，繼續經營，提供偏遠居民行的

需求，所以由業者針對其營運虧損提出申請，並經由主管機關核准，予以補貼。 

從 86年度開始，已經由中央及地方政府編列預算推動辦理偏遠服務路線的

營運虧損補貼計畫，補貼的金額多寡則與虧損數額相關。 

86年度接受政府補貼之船舶，計有高馬線之台華輪、台東--綠島--蘭嶼線之

新蘭嶼輪以及行駛望安--七美線之恆安輪，七美輪、浯江號、富國號、太武號、

連江一號、莒光號以及鴻順二號共計10艘船舶。 

87年度受到補貼的船舶，計有東琉線之欣泰輪、高馬線之台華輪、台東--

綠島--蘭嶼線之新蘭嶼輪以及行駛望安--七美之恆安輪、七美輪，浯江號、富國

號、太武號、連江一號、莒光號以及鴻順二號共 11艘船舶；88年度受到補貼的

船舶，計有東琉線之欣泰輪、東信輪，高馬線之台華輪，台東--綠島--蘭嶼線之

新蘭嶼輪以及行駛望安--七美之恆安輪、七美輪，浯江號、富國號、太武號、連

江一號、莒光號、鴻順二號、台馬輪以及順風號共計 14艘船舶。 

從88年下半年至 89年度，增加了飛馬輪、眾益輪、良台三號、觀光輪等經

營東琉線的船舶，因此接受補貼的船舶增加到了18艘。 

    90年度申請補貼的船舶，因為新蘭嶼輪停駛而取消補貼，而連江一號及鴻

順二號也取消補貼，另增加了望安號、益安號及益安三號等三艘船舶，共計有18

艘船舶接受補貼，總計從民國86年開始到 90年間，各年核定之金額如表 3.6所

示。 
 

表3.6 民國86年至90年之補貼金額 
 

年度 86年 87年 88年 89年 90年 

金額 
（元） 
58,778,648 92,963,332 123,805,420 194,661,762 49,958,75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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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申請 91年度虧損補貼同樣為 11家海運客船業者，共計18艘船舶，表3.7

為91年度初步審定之補貼金額上限，而實際的補貼金額，得視91年度實際營運

之情況而給予補貼 
 

表3.7 離島海運航線91年度補貼金額 
 

 船名 浬程數 
核定每航

次浬虧損 

核定   

總航次 

初步審定補

貼金額上限

（元） 

1 恆安一號 29.0 493 396 5,661,612 

2 七美輪 29.0 399 304 3,517,584 

3 欣泰輪 8.9 111 3,405 3,363,800 

4 東信輪 8.0 139 2,485 2,763,320 

5 台華輪 74.0 360 550 14,652,000 

6 飛馬輪 8.0 119 2,284 2,174,368 

7 眾益輪 8.0 121 2,184 2,114,412 

8 良台三號 8.0 108 2,130 1,840,320 

9 觀光輪 8.0 122 2,243 2,189,168 

10 

浯江號、 

富國號、 

太武號 

1.5 114 9,491 1,622,961 

11 台馬輪 126.0 1,251 360 56,745,360 

12 順風號 16.6 584 1,488 14,436,576 

13 莒光號 1.6 759 2,976 3,612,864 

14 

望安號、 

益安號、 

益安三號 

16.0 304 834 4,056,57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另從90年度補貼金額之執行成果觀之，除了欣泰輪、良台三號、順風號、

莒光號、望安號等執行率不到原先預定的航次外，其他受補貼的船舶均有達到原

先欲行駛的航次數。其中良台三號因為擱淺修理而停駛，致使執行率受到影響。

各船舶 90年度航次執行率如表 3.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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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8 離島海運航線各船舶90年度執行率及載客率 
 

 船名 
核定   

總航次 

實際 

航次數 
執行率 載客率 

1 恆安一號 450 514 114.22% 39.1% 
2 七美輪 192 192 100.00% 52% 
3 欣泰輪 3,811 1,751 45.95% 50.8% 
4 東信輪 2,412 2,834 117.50% 35.8% 
5 台華輪 550 557 101.27% 25% 
6 飛馬輪 1,776 2,184 122.97% 33.3% 
7 眾益輪 1,906 2,138 112.17% 38.4% 
8 良台三號 2,010 586 29.15% 38.5% 
9 觀光輪 2,122 2,458 115.83% 35.5% 

48.9% 

69.1% 10 

浯江號 

富國號 

太武號 

9,491 9,709 102.30% 

33.9% 
11 台馬輪 300 434 144.67% 69.1% 
12 順風號 1,488 1,000 67.20% 33.9% 
13 莒光號 2,976 2,856 95.97% 47.5% 

21.9% 
21.9% 14 

望安號 

益安號 

益安三號 

1,104 655 59.33% 

19.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6 離島航運各航線之市場特性 

根據前述所整理之各航線現況的營運資料，可針對不同航線之市場結構與不

同航線之間的市場特性，以不同方向的觀點針對每一條航線加以探討，整理出現

有離島海運各航線之市場類別。 
 

3.6.1 市場特性考量之因素 

   在探討一個市場的類型之前，必須先釐清所要探討的目標市場裡面各項的考

量因素，而一般在市場考量因素裡面最簡單的一項就是供應與需求，也就是生產

者所生產的產品數目，和消費者需要的數目之間的關係。 

在海運市場裡面，供應方指的是提供船舶運送服務的業者，消費者也就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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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這些服務的民眾，但不同於一般市場交易，離島海運的供應方並不單單只是民

間業者，也有可能是政府介入經營，然而經營者是政府或民間，須從其市場規模

來決定，在不同的航線裡面，供應與需求之間的關係也就有所區隔，因此要探討

離島海運航線的市場類型，第一個要考量的因素即為供需之間的關係，也就是一

個市場的是否有其規模存在，來決定應由政府或業者來承接起供給服務之責任。 

第二個要探討的類型就是各航線的旅次類型，現有每一條離島海運航線都有

其各自的特性，如以旅次特性加以區分的話，可以區分成兩種類型，一類為服務

性路線，其以服務當地居民為主，觀光客為輔；二類為以觀光旅客為主，當地居

民為輔。此項因素的重點在於，所謂服務性路線，指的就是要滿足居民的基本民

生生活需求，因為離島地區的地理位置特殊，聯外並沒有實體的道路可以行走，

一但沒有提供必須的運輸服務，就如同孤島一般，無法對外聯絡，政府必要使這

類路線的供應無停擺之憂；相反的，觀光性質的路線，就是因為當地的觀光資源

豐富，可以吸引遊客，因此，搭乘的民眾也多半不是當地的居民，所以並非全是

擔負維持民生基本需求的功能，所以政府只要擔任監督者角色，在非經營項目加

以督導即可，此項考量因素的原因在於服務性路線的運輸服務能夠持續無礙是政

府的責任，而觀光性質的路線因為搭乘的人多半非當地居民，因此政府無須承擔

此運輸服務供應的責任，只需督導業者之間的競爭行為即可。 

第三項要考量的因素即是離島地區聯外交通的替代工具。整體來說，除了部

分地區之外，離島地區民眾聯外的交通方式只有兩種，就是空運和海運，也就是

說，離島航空和離島海運互為競爭者，兩者之間各有優缺點，然而在某些航線裡，

空運的利用率遠大於海運的利用率，因此在海運競爭力不如空運之下，應考量是

否繼續提供海運的服務項目，因為在虧損下，如果又是屬於服務性路線類型，政

府往往會提供大量的補貼，使業者可以繼續經營下去，但長久下來，可能對營運

狀況仍然沒有改善，因此換個角度思考，是否應繼續補貼海運經營，還是轉而補

貼航空來的有效益，這都是值得考量的。 
 

3.6.2 各航線之市場類別分析 

因此，以下就針對供需、旅次特性以及替代運具等三項考量的因素，分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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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航線加以分析，整理出市場類型。為了方便整理，本研究將所有航線分為本

島-離島航線以及島際之間兩大類的航線。 
 

（一）本島-離島航線 

1.布袋-馬公線 

a.供需情況： 

    此航線從 90年1月開航，從1月至10月進出港總人數約6萬人，單程平均

為3萬人，從其提供的航次來看，總共提供約600航次，平均單程約有 100人次，

載客率約為33%。 

    目前此航線只有一家民營公司在經營，但是由載客率可以看出，供應的量遠

遠大於需求的量，也就是說，雖然只有一家業者經營，實際上仍是相當足夠的，

因此可以看出此航線尚未足以形成競爭的市場規模。 

b.旅次特性： 

  此航線因為旅運需求不高，加上觀光旅遊和服務性的旅客難以區分，但根據

政府之補貼資料看來，此航線並未列入政府的補貼對象當中，因此判定為非服務

性路線，而是一般的觀光路線，而實際上也是如此，載運的旅客當中，大多數亦

是到澎湖觀光的旅客。 

  c.替代運具： 

    此航線除了海運之外，尚有立榮航空公司提供航空服務，彼此的航線有所重

疊，導致客源互相瓜分掉了，目前航空的載客率約為五成，高於海運的三成，但

因海運旅行時間短，頗具競爭力。 
 

  2.高雄-馬公線 

a.供需情況： 

  此航線歷年的載客數量如圖3.7所示，可以看出每年皆在穩定的成長，每航

次也大概有 250人次左右，但是觀察其載客率的話僅只有 25%，同樣的供應也遠

大於需求，其原因在於其所用的客船太過於大型，導致每航次的使用率皆不高，

此也就是此航線年年遭受重大虧損之主因，而且也因為海運的需求量也並非太

高，因此也使的沒有業者願意進入經營，目前僅有一家公司在經營而已，因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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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判定此航線並未有形成市場機制的條件。 

 

 

 

 

 

 

 

圖3.7 高雄-馬公線歷年載客量趨勢圖 
 

b.旅次特性： 

  此航線原為政府政策中提供澎湖離島居民日常生活的需要，而且也有申請政

府的虧損補貼，因此也認定此航線為一服務性路線，提供民眾基本生活需求，但

因為觀光事業的發展，因此也慢慢的替代成觀光性質。 

  c.替代運具： 

    此航線除了由台華輪提供運輸服務外，先前尚有遠東、立榮及復興航空提供

服務，其使用率也都超過五成，遠遠大於海運的使用率，由於遠東航空日前退出

經營行列，勢必會將客源分散給其於兩家航空公司，因此使用率亦會再拉高，這

都是海運所不及的。 
 

3.東港-小琉球 

a.供需情況： 

  此航線歷年的載客數量如圖3.8所示，可以看出每年皆在穩定的成長，且歷

年來的客運量也佔國內海運總運量的多數，每航次也大概有 67人次左右，平均

載客率約為四成左右。 

雖然載客率不到五成，但是因為小琉球並未設置有機場，所以聯外交通全靠

海運，客源可說相當充足，因此也有多家公司在經營，分別有五家民營業者和一

家公營業者，目前除了公營業者外，其他業者皆採聯營的方式，而這也漸漸有了

市場機制的規模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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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8 東港-小琉球線歷年載客量趨勢圖 
 

b.旅次特性： 

  小琉球因為未設有機場，因此島上一切日常生活需求與聯外皆靠海運完成，

也因為島上亦有觀光資源，因此也有不少的旅客會到此遊玩。但是因為小琉球全

藉由海運進出，所以此路線也注重於滿足基本生活需要，加上與本島之間的距離

亦短，航行時間約為半小時，較適合通勤，因此亦可將此航線歸類為服務性路線。 

  c.替代運具： 

    本航線無替代之交通工具。 
 

4.中芸-小琉球 

a.供需情況： 

    此航線歷年的載客數量如圖3.9所示，雖然此航線亦是由小琉球出發，但很

明顯的此航線的載客量並不比東琉線那般的高，亦只有一家民營業者加以經營，

因此和東琉線比起來，此航線並不那麼具備市場機制。 

 

 

 

 

 

 

 

圖3.9 中芸-小琉球線歷年載客量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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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旅次特性： 

  因為此條航線距離短，大概只約半小時左右即可抵達，亦因小琉球島上一切

日常生活需求與聯外主要皆靠東琉線完成，所以此航線的旅次特性多為旅客觀光

之用，因此偏於觀光性質之路線。 

  c.替代運具： 

    本航線沒有替代運具可供選擇 
 

5.高雄-金門 

a.供需情況： 

  此航線歷年的載客數量如圖 3.10所示，此航線的載客量明顯不足以支撐業

者經營之，平均載客率低落，大約只有三成左右，原本此航線有兩家業者經營，

可是後來一家業者退出經營，因此只剩一家業者經營此航線，所以此航線尚未有

市場機制之形成。 

 

 

 

 

 

 

 
 
 

圖3.10 高雄-金門線歷年載客量趨勢圖 
 

b.旅次特性： 

  此航線之航行距離較長，因此旅行時間也較長，較不利於通勤，而且航班也

很少，每月只有四個航班而已，所以此航線的旅次特性多為為觀光性質。 

  c.替代運具： 

    此航線除了金門快輪提供服務之外，尚有遠東、復興及立榮三家航空公司提

供服務，日前遠東亦推出經營行列，不過在尚未退出之前，此三家航空公司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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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率皆在五成左右，有的甚至高達七成，加上班次亦比海運來的多，因此替代性

較高。 
 

6.基隆-馬祖 

a.供需情況： 

此航線歷年的載客數量如圖 3.11所示，此航線的載客量逐年的增加，雖然

載客率平均為四成左右，但仍就不足以形成市場之機制，因此，並未有業者願進

入此航線之經營，現有經營者為政府委託民間業者之經營，因此性質上仍屬於政

府負擔經營之。 

 

 

 

 

 

 

 
 
 

圖3.11 基隆-馬祖線歷年載客量趨勢圖 
 

b.旅次特性： 

  此航線雖然航行時間較長，但馬祖只有此航線與台灣相互往來，加上島上之

居民結構特殊，軍人較多，因此常有探親、回鄉等旅次發生，而且島上一些民生

必須物資也須經由海運來運送，理論上，不易區分出屬於此航線的旅次特性為觀

光性質或民眾基本生活需要之性質。 

  c.替代運具： 

    此航線除了台馬輪提供服務之外，尚有立榮航空提供航空之服務，其載客率

約為五成左右，但由於提供此航線的飛機屬於小型機，每天所提供的載客能量有

限，因此，此航線的工具仍是以台馬輪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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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台東-綠島、台東-蘭嶼、綠島-蘭嶼 

a.供需情況： 

此三條航線歷年的載客數量如圖3.12及圖3.13所示，由此兩張趨勢徒可

以看出來往台東-綠島-蘭嶼這條航線當中，可分成三個區間航線，台東--綠島線

的客運較為充足，平均每船次可以搭載一百多人次，載客率差不多在五成左右，

這也是因為綠島的觀光資源相當豐富，吸引了相當多的旅客前往遊玩，也造成了

市場規模漸漸成形，而台東—蘭嶼線、綠島—蘭嶼線則明顯客源較少，市場機制

較不易形成。 

此區域總共有四家民間業者在經營，通常船期在安排並非只是單純的兩地雙

向往來，而是會形成一個循環，如台東→綠島→蘭嶼的安排，所以，這三條航線

逐漸成為一個地區性航線，也有其市場機制的形成。 

 

 

 

 

 
 

圖3.12 台東-綠島線歷年載客量趨勢圖 

 

 

 

 

 

 
 

圖3.13 台東-蘭嶼線及綠島-蘭嶼線歷年載客量趨勢圖 
 

b.旅次特性： 

  這三條航線的旅次特性大致差不多，都是以觀光旅遊性質為主，加上島上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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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不多，日常生活所發生的運輸旅次不多，其中若要區分基本需要旅次較多的為

台東-蘭嶼線，不過和觀光旅次的數量比，也就顯的不多了。 

  c.替代運具： 

    這三條航線當中，僅台東-綠島與台東-蘭嶼這兩條航線有飛機做為替代的工

具，但是由於班次不密集，加上運能比不上船舶，而且航空運輸的定價又比海運

高上許多，因此海運仍是比航空較具競爭性。 
 

（二）島際航線 

1.澎湖島際 

a.供需情況： 

    這些航線的需求皆不高，以高雄-七美○7為例，其歷年載客量趨勢如圖 3.14

所示。 

 

 

 

 

 

 
 
 

圖3.14 高雄-七美線歷年載客量趨勢圖 
 

    此條線雖然是高雄至七美，但實際上主要仍是航行於馬公-望安-七美的航

線，高雄只是延伸的，尤其數據看來，雖然年年都有上升的趨勢，但仍只限於島

內民眾日常生活之往來，這和島內其他航線的情形是相同的，需求量不高，難以

吸引業者進入經營，因此仍不足以形成市場機制，而提供運輸服務的也者也多為

公營單位，民間業者只有一家而已 

b.旅次特性： 

    由於島際間之運輸多半為島上居民日常生活的基本需要，因此旅次特性就是

302

2009

4435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88年 89年 90年

人
數 載客數量



 

 43 

屬於服務性質，觀光旅客所佔的比率較低。 

  c.替代運具： 

    島內除了七美、馬公以及望安設有機場，因此有飛機做為其替代運具外，其

他島嶼皆沒有替代運具可以選擇，而航空運輸也因為班次不多，運能也明顯不

足，加上島嶼島之間的旅行時間短，因此海運仍是主要的運輸方式。 
 

2.金門島際 

a.供需情況： 

金門有很多島嶼，島嶼島之間的往來也多由船舶運行來達成，但業者大多專

注於大小金門兩島之間的往來，如九宮-水頭，其歷年載客區試圖如圖 3.15所示。 

 

 

 

 

 

 
 

圖3.15 九宮-水頭歷年載客量趨勢圖 
    

由其趨勢圖看來，每年的載客量皆成一穩定的數目，但使用率還是偏低，沒

有市場機制的形成，因此沒有業者想要進入經營，而全由政府單起提供運輸服務

的責任，現有一公營機構來負擔船期安排的責任。 

b.旅次特性： 

金門群島之間的運輸旅次特性多半為民眾日常生活必須的運輸行為，也就是滿

足基本生活必需，加上彼此之的浬程短，航行的時間也短，通勤的旅次也就多了

起來，因此島際間的航線多為服務性路線。 

  c.替代運具： 

    金門島際之間沒有替代運具可供選擇，只能依賴船舶運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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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馬祖島際 

a.供需情況： 

    馬祖群島間主要航線為福沃-猛沃、福沃-白沙及青帆-猛沃等三條航線，其

歷年來載客趨勢圖如圖3.16所示。 

 

 

 

 

 

 

 

 
 

圖3.16 馬祖群島各航線歷年載客趨勢圖 
     

    尤其趨勢圖看來，三條航線以福沃-白沙線的載客量最多，其次是福沃-猛沃

線，最後是青帆-猛沃線，而且三條線都呈現穩定的數量成長，雖是如此，但船

舶的使用率也都偏低，大都只有四成左右，市場機制也都是未成形，需要由政府

來承擔運輸供應的責任。 

b.旅次特性： 

馬祖群島之間的運輸旅次特性多半為民眾日常生活必須的運輸行為，也就是

滿足基本生活必需，加上彼此之的浬程短，航行的時間也不長，多在半小時已內，

通勤的旅次也就多了起來，因此島際間的航線多為服務性路線。 

  c.替代運具： 

    馬祖島際之間沒有替代運具可供選擇，只能依賴船舶運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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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運輸管制與管制架構 

    本章分成四節討論，第一節就運輸管制本身的意涵與政府本身所應負之責任

談起，建立一個運輸管制的概念；第二節為利用前述之概念，針對政府對於大眾

運輸服務應有的管制目標與責任為何，並探討離島海運與大眾運輸之間的差異

性，作為後續管制架構的依據；第三節則說明本研究之管制架構；第四節則針對

相關管制法規做說明。 
 

4.1 運輸管制之責任與目標 

運輸為民眾日常生活之基本的需求，也關係到地區、都市、國家之產業發展

與國土之開發，其對民眾與國家之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一般人均稱運輸設施為

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稱運輸服務為對民眾之基本服務（Basic service）。 

基於運輸對國家與民眾之重要性，政府即對其正常供應具有不可擺脫之責

任，如果將運輸管制定義為政府對運輸正常供應之參與或干預，則運輸管制可視

為是政府之基本責任，因此政府有責任滿足並提供相關設施予以民眾，使民眾滿

足且達到運輸目的。 

雖然運輸之正常供應為政府之基本責任，然而對正常運輸供應之內容仍有不

同之意涵，雖然針對各自的規範以及管制方法不盡相同，但所重視的原則卻是一

樣的，大致而言，正常運輸供應可大致可從基本之供應、安全保障之供應、服務

水準之供應、市場之秩序與與對環境影響等五個層次考量： 

1.基本之供應 

如對私人運輸而言，政府應供應道路設施及交通號誌等設備，使駕駛者可以

進行其旅行活動；大眾運輸方面，在某些發展程度較高的地區，政府亦有提供該

項服務之責任，以使沒有私人運具或無法使用私人運具之民眾亦可以進行其旅次

目的。 

  2.安全保障之供應 

    除了基本供應外，政府上有責任保障供應之安全，因此所有運輸設施設備之

設置均有設置規範之規定；車輛等載具亦有須通過測試及檢驗之要求；對車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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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具之使用人，亦有須通過考驗取得執照之要求。此些措施均是政府在執行運輸

安全供應保障之責任，亦因政府有此基本責任，才會實施這些管制措施。 

  3.服務水準之供應 

    除了運輸之基本供應與安全保障外，政府亦有責任使提供之運輸設施或運輸

服務具有相當程度之服務水準。運輸服務水準之要求很難如安全保障一樣有明確

的規範，然而其車輛設備、場站設施，甚至班次、票價均應維持某一基本水準，

仍是政府之責任，俾使民眾在使用時可以接受，能夠負擔而且不會對地區發展造

成太大的負面影響。亦關政府具有此項基本責任，政府才會對運輸各項稅費，價

格以及某些設施設備之服務水準如此管制。 

  4.市場之秩序 

除了基本供應、安全保障與服務水準之服務外，市場秩序之維持亦為政府之

重要責任，此可由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對用路人用路行為之規範，以及對大眾運輸

業者之進出管制，經營狀況管制等可以看出政府維持運輸市場秩序之責任。政府

必得維持市場秩序才能使民眾有一穩定之運輸供應，前述基本供應、安全保障與

相當水準之服務也才能持續。 

5.對環境影響 

    以上四項均是針對運輸供應本身政府所應有之基本責任，以使民眾得以順利

進行旅行活動。除此之外，政府尚須針對運輸供應對環境之影響加以管制，用以

確保保障民眾生活環境之適宜性。基於此一責任，政府對於汽機車排氣量之管

制、噪音量之管制，甚至設施設置對景觀、生態上之影響均有所管制，確保運輸

供應之正常。也只有在以上項考量均適當顧及時，運輸供應才得以稱作正常供應。 
 

4.2 大眾運輸與離島航運之管制 

本節分別針對大眾運輸管制與離島航運管制加以說明，並釐清離島航運與大眾

運輸之差異性。 
 

4.2.1 大眾運輸之管制 

    大眾運輸亦為運輸系統之一環（subset），其應受如前結所述之管制應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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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然而大眾運輸係一種服務，其供應除設施設備之外，尚須經營，經營即需經

營組織，因此有著經營成本與收益之間的考量，因此大眾運輸是否應如道路一般

任何地方都需供應，則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而且是否應由政府供應亦有爭議性。 

    但由民國 84年起，政府推動「促進大眾運輸發展方案」，開此對大眾運輸既

有偏遠服務路線之營運虧損進行補貼來看，我政府似已將大眾運輸之供應視為政

府既有之責任；至於供應之型式，也開始由原先之標準巴士，擴展至中小型巴士，

預期未來將更朝因地制宜多樣化之方向發展。 

    雖然如此，政府對於大眾運輸供應之責任仍與道路供應不同，政府對於偏遠

服務路線之營運虧損給予補貼，表示大眾運輸需求不足，不具自償能力，其虧損

部份由政府負責；有自償能力者，即代表具市場機制部分，其經營狀況則應由業

者（大眾運輸服務提供者）自行負責。 

    政府對於大眾運輸安全之管制，仍著重於場站與車輛設施設備之安全要求，

以及對於駕駛人與車輛維修等技術人員資格之要求，俾保障大眾運輸供應之安

全。 

    至於政府對於大眾運輸服務水準之要求，亦可由對公路客運偏運服務路線之

虧損補貼看出，對票價及班次，甚至車輛與場站之設施標準均有管制，其所衍生

之成本及對收益之影響，則如前述，在自償能力不足情況下，則由政府負擔。 

    政府對於大眾運輸另一項重要之管制項目即為對市場秩序之管制，俾使業者

有一相對穩定之經營環境，減少經營上之風險。管制之目標一方面使業者有穩定

之客源，在其有效經營下，達到自償之標準；一方面亦維持溫和之競爭，使業者

不致因怠惰而降低經營之效率與規劃。 

    最後政府對於大眾運輸載環境上之衝擊管制，此係依更高層之管制，與民眾

感受之運輸供應層次不同，本研究不欲深入探討。 
 

4.2.2 離島航運之管制 

    離島航運雖然是大眾運輸系統之一個子部分（subset），但離島航運與陸上

之公路客運許多特性均不相同，因此其管制方法中，除與一般大眾運輸相同之部

分外，以下四點應特別加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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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離島航運兼有設施與服務之雙重作用 

    離島航運雖然不如公路客運般需要道路等設施設備，然而就因如此，其所擔

負之功能即兼有兩者之功能。公路客運如沒有提供服務，居民還可以用步行或騎

腳踏車等不同方式進行旅次活動，但離島航運若沒有提供運輸服務，居民可說是

完全無法通行，因此就功能來看，其供應之重要性與必要性均大於一般之公路客

運。 

  2.離島航運兼負基本之客貨運輸 

    一般公路客運只負擔客運之功能，但離島上之所有民生需求，均有賴航運來

達成，因此其供應不能只由客運之需求面來看，應有更完善之考量。 

  3.離島航運之安全更重要 

    離島航運因係在海上航行，其受天候之影響較公路客運尤大，而且若機件故

障，其危險性之程度也比公路客運還高，因此在管制中應特別重視其安全。 

  4.離島航運之營運環境更為艱難 

    亦因離島航運受天候及海象變化之影響較大，其班次可靠度也比公路客運為

低，機件之損耗度與人事成本也較公路客運為高，營運成本亦相對較高；在加上

離島居民之收入較低，離島航運之票價也不能太高，使居民無法負擔，因此離島

航運之經營將更為困難。 
 

4.3 離島海運之管制架構 

運輸管制是政府為了活絡市場機制而採行的一種政策，管制的工具亦會隨著

各種不同運輸市場各自結構之不同而有所不同，如鐵路有鐵路本身特有之管制架

構、公路方面也有其特有管制架構，然而在離島海運方面，在考量其自身擁有之

特性下，也有適合其市場的管制架構，受到管制的業者，不論是政府或民間業者，

均有責任提供安全、適當的服務，即代表運輸業者有責任提供最安全的設備，並

且隨時能有包容正常情況下的突增需求量之準備，能及時提供服務。而為達成前

述正常運輸供應之目的，政府所採用之政策工具時，應有以下應注意之目標： 

1.自行承擔運輸供應之責任 

即一般所見以政府機構或政府出資之公營公司提供服務，如早期之公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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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之台灣鐵路管理局、台北市公共汽車管理處都是以政府機構之方式提供運輸

服務；公路局改組後之台汽公司、琉球鄉所設立之琉興航運公司，則係以政府出

資之公營公司提供運輸服務。 

此種方式，大多是在需求尚低，無法依照市場機制由民間提供運輸服務時，

政府應責無旁貸，擔負起運輸供應之責任。此外因係政府承擔供應之責任，所有

相關之供需要求，如安全、服務水準等，亦均由政府負責，目前之台灣鐵路管理

局即是典型的例子。 

2.以補貼鼓勵民間參與供應 

    不論以政府機構或公營公司之方式承擔運輸供應之責任，由於受到計有法令

之限制，或行事動機之影響，通持經營之效果均非常不佳，不是發生鉅額虧損，

導致影響設施設備之維護更新，就是服務績效無法令使用者滿意，影響使用者之

使用意願，但改由民間負責經營，需求不足以支持供應之部分，則由政府以補貼

方式給付民營公司，希望能夠藉此動作，一方面達成正常供應之目的，另一方面，

也可以兼取民間有效經營，降低成本，並提升服務品質之好處。 

    唯在此方式下，管制者之角色扮演與經營者之角色逐漸分離，政府仍對安

全、服務水準、費率等各方面之要求負責監督，民間經營者只負責實際工作之執

行。 

3.對市場作進出管制 

    當需求提高到某一程度，市場機制也形成後，供應者即可藉由有效經營獲取

應有之利潤，並維持供應之持續。此時，政府不需在單負起供應之責任，完全交

由市場機制維持供應之均衡，政府只擔負監督者之角色，對設施設備之規格、安

全標準、班次與票價水準等做一定之要求。 

    另外，為維持市場之穩定，避免民間經營者之間發生毀滅性之不當競爭，政

府亦會對參與經營之公司數目施以限制，此亦成為政府實施進出管制之項目。 

4.費率管制 

    費率管制主要是限定票價受政府監督，並維持在一定的水準之下，此一方面

係保障在一般民眾之支付能力之內，可視為是運輸服務廣義之服務水準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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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另外一方面也可防止民間經營者之間利用費率做為競爭之工具，影響市場之

穩定性。 

    總之，進出管制與費率管制均是市場機制成型後，政府只扮演監督者之角

色，對民間經營者施以之管制。在市場機制尚不足以存在時，運輸供應由政府負

責，政府身兼監督者與經營者之角色，此些管制項目及沒有實質之意義。 
 

4.3.1 管制層級 

本研究旨在建立一套離島海運管制架構，在更具體的目標下，將各種不同的

方法納入考量，並組合成不同的方案，藉由比較的過程中，找出最適當的組合，

作為政策推動之目標，進一步的套用在現有海運航線上，了解各海運航線應該以

何種管制方法行之，進而改善目前管制的缺失，  

建立整個管制架構之前，必須先整理出整體架構之下的各個所要管制的層級

為何，也就是對於離島海運管制應該要針對哪些項目，圖4.1表管制架構之層級

項目。 

 

 

 

 

 

 

 

圖4.1 管制架構之層級項目 
 

整個離島海運在政府或民間業者提供服務後，應首先著眼於安全環境之建

立，因為其航行於海面上，並非一般的實體道路上面，可說是獨立的，因此如果

安全考量不周延的話，一但發生事故，將會有非常嚴重的傷亡，所以安全考量是

應該擺在首要任務的，也就是安全與否應是整個離島海運服務整體之基石，在一

個安全的搭乘環境之下，民眾才能放心的使用業者提供的服務；而政府也必須確

保整個離島海運市場為一個安全的環境前提之下，才能針對各個層級的項目加以

供給 

服務水準 

市場穩定 

離島海運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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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管制的方法，以下針對各層級的意義加以說明： 

1.供給： 

    此層級在於說明每條航線其供給與需求各自的情況為何，以了解是否已經有

足夠的市場需求可以吸引業者加入經營，提供服務；市場需求不足，所得之收益

不足以吸引業者進入經營，此時需要政府自行投入資金加以經營或委託民間經

營。 

2.安全層級： 

此一層級的意義在於說明，交通運輸越來越發達的時候，往往會因為一時的

疏忽，如機件故障或氣候因素，而帶來負面的產品，也就是人員的傷亡，因此在

研究離島海運管制時，因將安全性考量擺至第一位，作為整體之基礎。 

  安全性常常將其思考為服務水準中的一環，但是因為其重要性大於其它服務 

水準之考量，因此本研究將其獨立為一個層級思考。 

3.服務水準： 

    此處說明航線經營業者在經營時，所提供的服務項目，如票價、班次、座位

數等等，應達到如何的水準，都可以納入考量。 

  4.市場穩定： 

    此處說明政府為了市場之穩定供應服務，是否需要針對自償能力不足的業者

進行相關的補貼作業，用意使服務能夠持續提供。 
 

4.3.2 管制方法 

根據前述之管制架構層級，針對每一項目找出較適合離島海運管制之方法，

根據相關文獻之回顧，本研究欲利用的管制方法分別為進出管制、費率管制、服

務水準管制以及補貼方法，圖4.2表各項目所用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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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 各層級管制方法 

1.進出管制： 

根據市場供需情況，每條海運航線有不同的市場特性，換言之，亦有不同的

市場供需，到底目前是供過於求，亦或是供不應求，這都必須先明確的得知。如

為前者，就無需有著進出之管制，因為無利潤可追求，業者自然不願意加入市場

經營的行列；若為後者，則政府必須針對申請業者之資格加以審查，因為供不應

求，表示有利潤可追求，業者非常願意投入市場經營之行列。 

目前國內海運航線之管制，大多為同一航線經營權之限制，但申請航線並非

表示為取得航權，以避免影響到現有業者之權益，基於市場考量，應對海運市場

之加入進行管制，予以審慎處理。但是目前多數航線的業者已經飽和，且已有數

家業者退出經營，因此，是否考量到市場需求，不但不讓新業者加入，而且也考

慮重新衡量經營業者數目，亦即重新取得許可。 

2.安全管制 

除了給予必需的運輸服務之外，政府亦有責任保障民眾在使用服務之安全，

因此所有運輸設施設備之設置均有設置規範之規定；船舶等載具亦有須通過測試

及檢驗之要求；對船舶等載具之使用人，亦有須通過考驗取得執照之要求。此些

措施均是政府在執行運輸服務之於對安全保障之責任，亦因政府有此基本責任，

市場穩定 

服務水準 
服務水準管制 

費率管制 

供給 
進出管制 

補貼 
海運市場 

安全 
安全規格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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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會實施這些管制措施。 

3.費率管制： 

離島海運航線的費率訂定攸關整個市場甚鉅，因海運之價格較空運之價格有

競爭性，因此要有合理的定價準則才可以消除業者與消費者之間可能引發的爭

議。目前海運業者的定價方式仍是根據業者本身經營成本，核算出合理之運價，

供主管機關審核。根據表 3.2 所示，目前國內各海運航線之價格並非統一，同一

條航線的船舶運價亦並非一致，每家業者亦對某些乘客實施優待票價。其精神在

於追求合理的運價，在運送人與消費者之間尋求一個平衡點，須對消費者提供公

平的費率，需考量到本身的成本與利潤，同時也能兼顧到政策需求，使整個產業

環境健全發展。 

    費率管制仍然在政府管制政策當中，但是否考量放鬆管制，並不一定是一刻

板的硬性公式，而是提供較為彈性的費率，以避免因競爭過於激烈，造成削價競

爭。此一項目是所有管制架構中相當重要的工作，主要在保護民眾免於支付過高

的費用，也是避免業者在激烈的競爭過程當中有著削價競爭，使得業者無法有正

常的收入與利潤。 

4.服務水準管制： 

服務水準的管制涵蓋事業之經營、事業之提供、技術上之監督、業務上之監

督等項目，服務品質由勞務本身的可靠性、安全性、規則性、次數性等來考量，

也就是一般所謂的服務水準。由虞消費者對服務水準的感受程度相當主觀，因此

管制者很難訂定出一個明確的指標。 

目前對於船舶運送業相關之服務水準的內容並不一致，一般說來，會影響其

服務水準的因素包含船型、船齡、班次等可量化的東西；此外尚有較難以量化因

素，包括安全性、舒適性等。 

業者有時會因為天氣因素，客源不足的情況下，會導致航班減少或選擇併班

的方式，則都會造成民眾的權利損失，都是政府單位必須加以注意的；船舶運送

業的固定資本甚大，船舶造價非常驚人，加上為了增加座位數以及舒適度，漸有

朝向大型化的趨勢，雖然如此可以增加艙位，提高公司競爭力，擴大市場佔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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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因為產量過剩，造成閒置能量，造成船噸供過於求，如此一來，將會增加業

者的負擔。 

    目前國內多數船舶業者所擁有的船隻在兩艘以下，一方面因為國內對於船舶

運送業的資格方面並沒有較嚴格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船舶造價過於龐大，

因此有必要對船隊經營規模加以限制，並鼓勵小型業者合併，如此一來，自然就

可以增加船隊的規模，強化競爭力。除了業者自行購買船舶之外，亦可以向政府

租賃船舶，亦或政府委託民間代為經營，如此一來，業者也可以省卻購買船隻的

資本。現行離島地區之交通船亦多由政府出資補貼購置，有政府獨自經營，亦有

委託民間經營者。 

5.虧損補貼 

政府面對運輸業者因為配合政府政策，在經營時有所虧損時，最常採取的措

施為補貼政策，此一手段主要用來穩定市場供應的情況，一為業者在長期受到巨

大虧損時，經過內部評估後，往往可能會停止提供服務，政府為了避免這種情況

發生，會給予虧損業者程度不一的補貼，使業者能夠繼續提供服務；二為政府本

身為了提供民眾基本的需求，會加入航線的經營或委託民間來加以經營，這樣一

來，也是為了能夠長期久遠的提供民眾需求的滿足，也會採取補貼的手段。 

多數離島海運航線之使用率偏低，客運量少，造成規模經濟難以達成，因此

業者往往蒙受巨大損失，同時也為了照顧離島地區民眾行的權利，大部分仍按照

既定航班時間，定期、定線航行，以維繫離島交通的運行，也運送民生必須物資。

提供服務的業者在服務範圍內與能量可負荷的情況下須對任何顧客服務，這個要

求可表示說運輸業不得遺棄運量小的航線，不能因獲利小而停止提供服務，其同

樣也應維持不能獲利的服務型態，這種服務的費率便不能依成本訂定，有虧損應

以其他方式加以自我交叉補貼。 

    有鑑於此，政府特定離島航線補貼辦法，以補助離島服務性航線的業者其經

營成本，但現有航線中，有些船舶是具有客貨運送皆有的功能及服務，若同時以

客貨兩用船同時載運旅客及貨物時，要明顯的區分出客運之成本以及貨運之成本

上有其難度存在，況且同一條航線中，業者經營的成本也會有所不同，而這又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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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到業者在提出補貼申請時，對於成本的審核標準往往難以統一，無法如同汽車

客運業有著統一的一套標準，進而做為補貼的標準。又因其是對於服務性路線做

補貼，但對於觀光性質之路線中，屬於當地居民的搭乘行為，也必須考慮到。 

    目前現有的補貼制度中，是以每一家業者作為補貼對象，也就是符合資格的

業者均可以提出申請，但本研究擬以路線做為申請對象，亦即每一條路線所受補

貼的金額固定，並不會因申請業者多而補貼金額亦變多。 
 

4.3.3 小結 

在整體管制架構當中，為免研究內容過於發散，當中的管制架構之項目分成

供給層級、安全層級、服務水準及市場穩定四個層級探討；而各層級的解決方法

擬定採用進出、安全、費率、服務水準以及市場虧損補貼五種方法。 

    因此本研究以進出市場、安全、費率、服務水準及補貼做為管制架構的處理

方法，以此五個不同方法做方案考量，可以得出不同的方案，但多數只針對單一

情形加以考量，實際情況有可能是多種管制並列，例如進出管制中，若減少運送

業者，自然的會形成壟斷，那麼可能會造成運價上升，服務水準反而下降的弊端，

因此彼此之間的利害關係也必須考量到。 
 

4.4 離島航運現有管制法規 

    各國在處理受管制的事業中，都必須有法源依據，也就是要有法律規定做為

其管制依據，才可以顧及公平與效率原則，才不會造成社會大眾或受管制業者對

於政府的公信力產生疑慮。 

如美國在對其境內之航運管制時，相關的法規有 1916年航運法、1920年商

船法、1961年航業法及1984年航業法等等，都是美國政府對航運管制的法律根

據；對鐵路方面，1970年鐵路客運服務法案、1973年區域鐵路重整法案等，也

都是管制境內鐵路事業時，所依據的法律。其他如航空、管道運輸等等，如欲管

制其服務內容，也都是要有法律的依據。 

因此，綜觀國內情況，各類運輸事業仍處於受管制的地位，因此，也都有其

主要的法規做為依據，加以規定其應注意之事項，也提供政府在管制時的法律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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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如鐵路事業有鐵路法做為其主要的管制依據，政府可以根據其規定，對服務

提供者加以規範，針對供應、安全或服務水準等等加以控制；公路客運業也有公

路法等法規做為政府管制時候的依據所在；航空業本身也有民用航空法等做為政

府的管制依據，其效果如前述，也是對於市場供應、安全規範或服務水準等加以

訂定準則，使民眾有好的運輸環境。 

在海運業，做為政府管制的主要法源為航業法，航業法分七章，現行共有64

條條文，其於91年1月30修正公佈，在先前也曾經大幅修改過，其主要意涵為

為健全航業制度，促進航業發展，繁榮國家經濟，特制定本法，而本法未規定者，

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值得注意的是，其條文中同時也針對國內海運及國際海運

兩市場定出規範，而本研究所探討之離島海運則屬於國內海運的部分，因此條文

中有關國際海運的部份將不予以探討，除了航業法外，另有「船舶運送業及船舶

出租業管理規則」，此規則為航業法之子法，其根據航業法第33-1條所衍生。 

除了「航業法」與「船舶運送業及船舶出租業管理規則」兩項可說是規範整個海

運業的法規之外，而對於國內航運市場也尚有許多相關法律規定，在本研究中，

僅從與離島海運相關的法規中，分別針對不同的管制項目，互相配合，如船舶法、

船舶檢查規則、船員服務規則、船舶防火構造規則、船員法、大眾運輸發展條例、

大眾運輸補貼辦法等等法規，都是政府現行對於離島航運相關管制之法律依據，

使政府可以有效的針對離島海運加以管理，並使整個離島海運市場更為健全。 

    因此，此節歸納出政府在管制離島海運時，在進出管制、安全管制、費率管

制、服務水準管制、虧損補貼等五個項目所利用之相關法規加以整理。 
 

4.4.1 進出管制 

現今政府對於欲加入之業者之管制法規主要按照「船業法」與「船舶運送業

及船舶出租業管理規則」，其中如「船舶運送業及船舶出租業管理規則」第15條

說明行使國內航線船舶之為配置，以供需適當為原則，惟不能滿足大眾運輸需求

時，當地航政主管機關得兼顧航運秩序以及公共利益，得視需要受理新業者申請

核轉交通部核辦。此舉希望對新業者加以管制，並以此作為構成新業者加入之障

礙。另表4.1所示為現行有關進出管制之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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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業法第3條規定航業之主管機關為交通部，而其事業由航政局辦理之；第

8條也規定小船從事客貨運送及其他業務時，另依船舶法規定。另「船舶運送業

及船舶出租業管理規則」第2條所提之航政機關，係指該船舶運送業或船舶出租

業本公司所在地航政轄區之航政機關，航政轄區由交通部另定之。 
 

表4.1 進出管制相關法規 
 

法規名 條文所在 

航業法 
第9條、第10條、第11條、 

第16條、第33條之1 

船舶運送業及船舶出租業管理規則 
第15條、第18條、第19條、 

第20條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4.2 安全管制 

在政府與業者提供離島海運服務時，必須針對提供離島海運服務時的安全性

做一完整之考量，讓民眾安心的利用提供的服務，表4.2所示為現行有關安全管

制之法規，主要在規定船舶的構造以及船員的訓練兩方面，主管機關為當地之航

政機關，若未設置航政機關，則為當地之地方政府。 
 

表4.2 安全管制相關法規 
 

法規名 條文所在 

船舶法 共分10章，現行105條文 

船舶檢查規則 依船舶法第35條之1訂之 

船舶防火構造規則 依船舶法第87條之8訂之 

客船管理規則 

依船舶法第 61條之 1訂之，其中有

關安全管制部份為第 2章、第3章、

第11章及第12章等 

小船管理規則 依船舶法第74條之1第1項訂之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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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安全管制相關法規（續） 
 

法規名 條文所在 

船舶設備規則 依船舶法第51條之1訂之 

小船檢查規則 依船舶法第74條之1訂之 

船員服務規則 依航業法第67條訂之 

船員法 第71條 

航行船舶船員最低安全設置標準 依船員法第70條之1第2項訂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4.3 費率管制 

現行對於航運運價管制的相關法規主要為「航業法」、「船舶運送業及船舶

出租管理規則」及「發展大眾運輸條例」，現行有關費率管制之法規及條文所在

請參閱表4.3。其中依航業法第25條規定，經營固定航線之客貨運價表，需要報

請當地主管機關核轉交通部備查。主管機關亦是指當地的航政機關。 
 

表4.3 費率管制相關法規 
 

法規名 條文所在 

航業法 第25條、第27條 

船舶運送業及船舶出租業管理規則 第28條、第29條 

發展大眾運輸條例 第8條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4.4 服務水準管制 

目前對於於服務水準的評量項目，國內尚無明確之法律規範，主要仍依「航

業法」規定，另配合其他有關船舶管理之相關規定加以輔助，如客船管理規則、

船舶運送業聯營監督辦法等，現行有關服務水準管制之法規請參閱表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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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 服務水準管制相關法規 
 

法規名 條文所在 

航業法 第14條、第19條、第33條 

船舶運送業聯營監督辦法 
依航業法第19條第4項訂之，相關

條文為第2條、第8條所示 

客船管理規則 
第4章、第5章、第6章、第7章

及第9章所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4.5 虧損補貼 

政府對於離島海運受虧損的路線進行補貼，其主要係根據航業法以及大眾運

輸補貼辦法進行相關業者的虧損補貼，現有的補貼公式為航線基本營運補貼金額

=(每航次浬虧損)×(航次數)×(航行浬程數)，有關離島海運虧損補貼之法規及條

文所在請參閱表4.5。 

大眾運輸補貼辦法第 2條規定適用之對象；第3條規定審核機關，中央為交

通部，在直轄市則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政則為縣（市）政府之航政機關。 
 

表4.5 虧損補貼相關法規 
 

法規名 條文所在 

航業法 第20條 

大眾運輸補貼辦法 
第1條、第3條、第6條、第10條、

第12條、第13條、第15條 

發展大眾運輸條例 第10條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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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離島航運之管制 

5.1 離島航運各航線之應有管制 

5.1.1 管制方法應用之條件 

根據 4.3所述，本研究欲對離島海運各航線使用的管制方法分別有進出管

制、安全管制、費率管制、服務水準管制及虧損補貼五種方法，但每一種方法並

不一定要套用到每一條航線上，因此要如何決定其使用的條件，其分述如下： 

  1.進出管制：在考量進出管制時，必須先考慮到是否有其必要性存在，政府在

實行進出管制時，其前提是整個市場的需求量到達一定程度以

上，為了不損及既有業者的權益，而對欲加入之新業者造成的一

個進入障礙，但如果一個市場沒有任何吸引新進業者進入的誘

因，此項規定就顯的有些多餘的，相對的，既有業者如想要推出

市場經營，也是因為市場需求不足，遭受相當程度之虧損，因此

進出管制其條件在於是否形成市場規模。 
 

  2.安全管制：此項管制主要的精神在於是否有其市場規模，皆必須要存在。其

內容應包含船舶之人員及設備是否合格、使用的船舶型式是否適

當、載客數目的限制、航行的條件等等。 
 

  3.費率管制：此項管制的主要精神在於票價受政府監督，使民眾有能力負擔此

費用，也避免民間經營者之間利用費率做為競爭之工具，影響市

場之穩定性，但是此一前提是市場夠大，可以形成機制，不然又

無實質之意義，因此此項措施可由服務對象觀之，若為當地居

民，則可依照當地居民負擔能力收費，若為觀光客，則可依市場

機制收費，費率管制的實行與否前提在於市場是否有其機制存

在。 
 

  4.服務水準：此項管制並沒有強制性的項目，一般多注重於航次數、航行時間、

準點率等要求，在此一管制當中，如是服務性路線，僅要求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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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服務水準即可，並不一定要求非常良好的服務，如為觀光旅

遊性質之路線，則給予業者自行安排即可，政府不需介入。 
 

  5.虧損補貼：此項措施主要在維持市場服務之供應，達成正常供應之目的，如

市場利潤太少無業者願提供服務，則政府可透過補貼的方式使民

間業者願意提供服務，但是虧損補貼並非是萬能丹，長期補貼下

來，對於政府也是一大負擔，如果有的航線其替代運具的使用率

比海運高，如果取消海運補貼轉而補貼其他運具能夠得到更大的

效益，則政府就必須重新思考。 
 

5.1.2各航線之應有管制 

    本小節利用5.1得到的各航線之市場特性與上述所列之各項條件相互比對，

以得出各航線應有之管制，同樣的，將所有航線分成本島-離島航線與離島島際

間之航線加以敘述。 
 

（一）本島-離島航線 

1.布袋-馬公線 

    情況一：此航線雖尚未形成市場機制，但因競爭力強，加上澎湖地區的觀光

發展，此航線的需求將大幅成長，必須針對進出之資格加以限制。 

    情況二：安全管制必須依照相關之法規強制執行，由政府監督之。 

情況三：雖然本航線未有市場機制，因為經營者只有一家民間業者，且此路

線為觀光性質之路線，因此預防業者為了追求利潤，提高費率以增

加利潤，因此費率仍因由政府監督之。 

    情況四：目前航次平均為每日 1航次，從其市場需求量來看，已經足夠了，

因此不必要求在提高航次密集度，航行時間為 1小時，也是在適當

的水準之上，因此政府應就其經營過程中是否有不當之操作即可。 

    情況五：因為其為觀光路線，且此航線與替代運具相比也頗具競爭力，因此

業者應自行承擔經營責任。 
 

此航線應有之管制方法：應針對進出、安全、費率、服務水準等項目管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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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高雄-馬公線 

    情況一：此航線尚未形成市場機制，進出管制無實質意義。 

    情況二：安全管制必須依照相關之法規強制執行，由政府監督之。 

情況三：雖然本航線未有市場機制，因為經營者為民間業者，且只有一家，

因此預防業者為了追求利潤，提高費率以增加利潤，因此費率仍因

由政府監督之。 

    情況四：目前航次為每日 1.5航次，從其市場需求量來看，已經足夠了，因

此不必要求在提高航次密集度，航行時間約為 5小時，因此政府應

就其經營過程中是否有不當之操作即可。 

    情況五：因其為服務性航線，且兼具運補之功能雖然其航線之替代運具使用

率也高過船舶使用率，但是從票價來看，雙方面的票價有一定的差

額存在，因此需就其虧損方面，政府給予補貼協助其繼續經營。 
 

此航線應有之管制方法：應針對安全、費率、服務水準、虧損補貼等項目加以管

制之。 

 

3.東港-小琉球 

    情況一：此航線已形成市場機制，且有多家業者經營之。 

    情況二：此航線之經營者雖有民間業者亦有公營單位，但安全管制必須依照

相關之法規強制執行，由政府監督之。 

情況三：本航線已有市場機制，因為經營者尚有民間業者在其中，為預防業

者為了招攬客人，進行惡意的價格競爭，因此費率仍因由政府監督

之，而也可針對當地居民收取較低之價格。 

    情況四：目前航次為每日聯合排班致，從其市場需求量來看，已經足夠了，

因此不必要求在提高航次密集度，航行時間約為半小時，也已經是

基本值了，因此政府應就業者在經營過程中是否有不當之操作即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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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況五：因為其具備服務性航線之性質，加上無替代運具可以選擇，因此需

就其虧損方面，政府給予補貼，協助其繼續經營。 
 

此航線應有之管制方法：應針對進出、安全、費率、服務水準、虧損補貼等項目

管制之。 
 

4.中芸-小琉球 

    情況一：此航線並未形成市場機制。 

    情況二：安全管制必須依照相關之法規強制執行，由政府監督之。 

情況三：本航線雖不具市場機制，因為經營者為民間業者，為預防業者為了

提高收益，進而抬高價格，因此費率仍因由政府監督之。 

    情況四：目前航次為每日皆發有航次，從其市場需求量來看，已經足夠了，

因此不必要求在提高航次密集度，航行時間約為半小時，也已經是

一基本水準了，因此政府應就業者在經營過程中是否有不當之操作

即可。 

    情況五：因為其多屬觀光性質路線，加上無替代運具可以選擇，因此客源相

當固定，因此應由業者自行承擔盈虧，政府只需擔負監督之責。  
 

此航線應有之管制方法：應針對安全、費率、服務水準等項目管制之。  

 

5.高雄-金門線 

    情況一：此航線並未形成市場機制。 

    情況二：安全管制必須依照相關之法規強制執行，由政府監督之。 

情況三：本航線雖不具市場機制，因為經營者為民間業者，為預防業者為了

提高收益，進而抬高價格，因此費率仍因由政府監督之。 

    情況四：目前並非每日皆有航次，而是每月固定幾航次，從其市場需求量來

看，已經足夠了，而其旅行時間相當久，因此不必要求在提高航次

密集度，因此政府應就業者在經營過程中是否有不當之操作即可。 

    情況五：因為此航線並非服務性路線，加上有替代運具可以選擇，起航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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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率也高過船舶使用率，班次也較多，因此其虧損方面，應由業者

自行承擔，政府不需進行相關補貼。 
 

此航線應有之管制方法：應針對安全、費率、服務水準等項目管制之。 
 

6.基隆-馬祖 

    情況一：此航線並未形成市場機制。  

    情況二：此航線之經營者雖為政府委託民間經營，但安全管制必須依照相關

之法規強制執行，由政府監督之。 

情況三：本航線雖不具市場機制，但由政府委託經營之，收益歸業者所有，

因此為避免業者抬高價格，費率仍須由政府監督之。 

    情況四：目前每日皆有航次往返基隆-馬祖，從其市場需求量來看，已經足

夠了，因此不必要求在提高航次密集度，且其旅行時間相當久，因

此政府應就業者在經營過程中是否有不當之操作即可。 

    情況五：因為此航線為服務性路線，且兼具運補之功能，雖有替代運具可以

選擇，但航空的運能比不上船舶，因此在其虧損方面，應由政府依

照相關規定，提出補貼。 
 

此航線應有之管制方法：應針對安全、費率、服務水準、虧損補貼等項目加以管

制。  

 

7.台東-綠島-蘭嶼 

  情況一：此區域之航線有多家業者經營，除台東—綠島似已形成市場機制

外，其他如綠島—蘭嶼、台東—蘭嶼似未有市場機制之形成。 

    情況二：此航線之經營者皆為民間業者，但安全管制必須依照相關之法規強

制執行，由政府監督之。 

情況三：本航線雖然一部分具市場機制，但經營者全為民間業者，為預防業

者為了招攬客人，進行惡意的價格競爭，因此費率仍因由政府監督

之。 

情況四：目前的班次由業者自行安排，淡、旺季皆有所差別，從其市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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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來看，已經足夠了，因此不必要求在提高航次密集度，旅行時間

也在合理的範圍之內，因此政府應就業者在經營過程中是否有不當

之操作即可。 

    情況五：因為此區域航線主要為觀光性，雖有替代運具可以選擇，但航空的

運能比不上船舶，因此在經營的收支上，應由業者自行吸收，政府

不需承擔且提供補貼。 
 

此航線應有之管制方法：應針對進出、安全、服務水準等項目管制之。 
 

（二）離島島際航線 

1.澎湖島際 

    情況一：此區域之航線尚未形成市場機制。 

    情況二：此航線之經營者為公營單位，但安全管制必須依照相關之法規強制

執行，由政府監督之。 

情況三：本航線不具市場機制，而且應由政府擔負供應服務責任，因此政府

已經身兼經營者與監督者之角色，費率是否管制已經無實質意義。 

情況四：目前的班次每日皆有航班，從其市場需求量來看，已經足夠了，因

此不必要求在提高航次密集度，旅行時間也在合理的範圍之內，政

府只需滿足民眾日常需求即可。 

    情況五：因為此區航線為服務性，雖有替代運具可以選擇，但航空的運能比

不上船舶，因此在經營的收支盈虧上，應由政府承擔且提供補貼。 
 

此航線應有之管制方法：應針對安全、服務水準、虧損補貼等項目管制之。 
 

2.金門島際 

    情況一：此區域之航線尚未形成市場機制。 

    情況二：此航線之經營者為公營單位，但安全管制必須依照相關之法規強制

執行，由政府監督之。 

情況三：本航線不具市場機制，而且應由政府擔負供應服務責任，因此政府

已經身兼經營者與監督者之角色，費率是否管制已經無實質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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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四：目前的班次每日皆有航班，從其市場需求量來看，已經足夠了，因

此不必要求在提高航次密集度，旅行時間也在合理的範圍之內，政

府只需滿足民眾日常需求即可。 

    情況五：因為此區航線為服務性，且無替代運具可以選擇，因此在經營的收

支上，應由政府承擔且提供補貼。 
 

此航線應有之管制方法：應針對安全、服務水準、虧損補貼等項目管制之。 
 

3.馬祖島際 

    情況一：此區域之航線尚未形成市場機制。 

    情況二：此航線之經營者為公營單位，其船舶為政府購置之，但安全管制必

須依照相關之法規強制執行，由政府監督之。 

情況三：本航線不具市場機制，而且應由政府擔負供應服務責任，因此政府

已經身兼經營者與監督者之角色，費率是否管制已經無實質意義。。 

情況四：目前的班次每日皆有航班，從其市場需求量來看，已經足夠了，因

此不必要求在提高航次密集度，旅行時間也在合理的範圍之內，政

府只需滿足民眾日常需求即可。 

    情況五：因為此區航線為服務性，且無替代運具可以選擇，因此在經營的收

支上，應由政府承擔且提供補貼。 
 

此航線應有之管制方法：應針對安全、服務水準、虧損補貼等項目管制之。 

 

    根據上述整理之各航線應有管制方法之結果，將其製成如表5.1所示，其中

進出管制由兩個方向觀之，即進入管制與退出之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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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各航線應有之管制表 
 

進出 
   管制方法 

 

航線別 進 出 

安全 費率 服務水準 虧損補貼 

布-馬線 a  a a a  

高-馬線  a a a a a 

東-琉線 a  a a a a 

中-琉線   a a a a 

高-金線   a a a  

基-馬線  a a a a a 

台東-綠島 

台東-蘭嶼 

綠島-蘭嶼 

a  a a a  

澎湖島際   a  a a 

金門島際   a  a a 

馬祖島際   a  a a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5.2 離島航運管制上之問題 

    由前述離島航運之市場狀況及管制狀況可以看出，我國離島航運之管制有以

下幾項問題： 

  1.供應之問題 

    我國離島航運大部份航線均是需求較低，尚無法由正常之市場機制支持其供

應，在此狀況下，政府應該承擔供應之責任，或經由補貼，交由民間代為供應。

然而，由航業法及船舶運送業及船舶出租業管理規則相關規定可知，政府部門並

未有此認知，假設每條航線均已有市場機制，有業者提出供應之申請，依此離島

航運先天上即難以維持其基本供應。 

  2.安全之問題 

    離島航運因先天供應即有問題，對所使用之船舶是否為該航線之適當船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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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依據，部份航線所使用之船舶似乎太小，尚有安全上之疑慮；某些航線所使

用之船型又似乎過大，明顯不是基本通行所需。延伸至補貼作業，亦難以有一公

平之認定，始有限之補貼經費無法發揮應有效益。 

  3.基本服務之問題 

    此問題有兩個層面，一是費率上之問題，一是航班上之問題。某些航線因地

方政府之要求，對當地居民實施優惠費率，此一作法是否應普及所有航線，優惠

幅度是否應該一改；另一方面，航班亦然，部份由地方公營航運公司委託經營之

航線，似有以增加航班量以取補貼款之意圖，則在市場機制尚未建立，應由政府

承擔供應之責任時，費率與航班等基本服務水準為何，亦難以把握。 
 

5.3 法規之修正建議 

    經由前述整理之現行政府對於離島海運相關的規定後，可以看出對於離島海

運雖然有許多的規定得以用來做為政府實施政策的規範，但與本研究對於離島海

運市場的管制概念加以比較，仍覺得有差異之處，以下為本研究針對上述法規之

一些討論，其可分為幾部分加以探討，敘述如下： 
 

（1）進出管制部份 

    綜觀現行法規條文裡面所規定的對象，幾乎是以民間業者為主，但這對於離

島海運之市場現況並非一致，因為在離島海運的經營方面，常常會因為需求不

足，導致民間業者不欲進入經營，如離島島際間之航線，此時，就由政府投入資

金與設備加以經營，提供應有的運輸服務，如此一來政府單位即身兼經營者與監

督者之雙重身分，因此許多法規條文對於此現象並未加以規範。 

再者如進入市場之管制，因為此時如果沒有市場機制之形成，也就是沒有業

者想要進入經營，政府成為當然的經營者或委託民間業者加以經營，此時，法規

當中規定的一些如許可證、營運計畫書等原本對於要加入的業者所設的限制等同

虛設，但又沒有相關條文說明此種情況發生的時候應該要有什麼樣的反應機制，

也就是只考量到供給小於需求，不能滿足大眾運輸需求時，沒有考量到市場需求

不足時，應該給予何種形式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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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建議可在適當的法規條文當中，附加說明之，如國內航線需求不

足以支撐民間業者參予經營時，應由政府承擔運送責任，或以補貼方式交由民間

業者經營之。 
 

（2）安全管制 

政府與民間業者提供離島海運服務時，都會針對離島海運服務的安全性做一

完整之考量，讓民眾可以在一個理想的環境裡，安心的利用提供的服務，這些相

關的法規主要在規定船舶的構造以及船員的訓練兩方面都有非常詳細的規範，但

對於業者所使用的船型並未有明確的規定，也就是多遠的浬程應該用何種船型來

運送人員或貨物才較為適當，才不會有過多的運能閒置，間接的影響虧損，因此

建議於相關法規條文中加以說明，訂定滿足安全的船型要求，如行駛國內固定航

線船舶之配置，應符合航線海象安全之需要，提供適當之船型。 

 

（3）費率管制 

    有關費率的訂定管制，大體上看來，現行法規對於費率都是由業者針對其相

關營業成本訂定一合理之價格，後交由主管機關審核之，並未討論如為政策性服

務路線時，不能單單的僅由營運成本加以考量，必須衡量當地之居民負擔能力，

因為在離島海運各航線除了少處航線，如東琉線或台東-綠島線較具市場機制且

以遊客為主，可依照市場的定價方式向遊客收取適當費用之外，其他航線皆需求

不足，如單純依照公式計算，勢必會提高運價用以獲得較高之收益，因此對居民

的負擔能力將是一大考驗。 

    因此建議如果為了配合政府政策需要，對政策性服務路線提供服務時，為了

優惠當地居民時的運價而遭受虧損，應由政府補貼之，建議於相關法規條文中加

以說明，如航舶運送業經營固定航線所報之運價，因政策性需要而無法反映成本

時，得向主管機關申請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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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政府為了提升大眾運輸的品質，從 84年起即通過促大方案，提升大眾運輸

服務水準的提升，而離島海運也屬於大眾運輸的一個子系統，但是其本身的性質

又和一般認知的公路運輸有差別，因此本研究即在此前提下，以政府的觀點來探

討應該對離島航運有著什麼樣的責任，並應該有何種的管制措施，回顧本研究的

研究過程，提出以下的結論與建議。 
 

6.1 結論 
  1.從政府的角度而言，運輸管制的定義為對運輸之正常供應與干預；責任為維

持運輸之正常供應。 

2.離島航運與大眾運輸考量不同之處：設施與服務之雙重作用、客貨運輸之責

任、安全性更重要、營運環境艱難。 

3.政府對運輸管制應該有五個層次的考量，分為基本之供應、安全保障之供

應、服務水準之供應、市場之秩序及對環境影響，其中對環境的影響因為涉

及的層次較高，因此本研究不加以討論。 

  4.從相關文獻整理出，政府對於運輸管制的方法可歸納為四項，進出管制、費

率管制、服務水準管制及虧損補貼，但本研究認為安全性係為一項重要的因

素考量，因此將其獨立出來，另增一項為安全管制。 

  5.在衡量一條航線的市場特性時，有三個重要因素需要考量，第一項因素為供

需狀況，即需求量是否可以達到形成市場機制的規模；第二項因素為航線之

旅次特性，本研究將旅次特性區分為服務性與觀光性兩種，前者為民眾日常

生活之基本要求，後者表示此航線多為旅客所搭乘；第三項因素為有無替代

運具可供選擇。 

  6.本研究探討離島航運之應有管制機制時，須先從進出、安全、費率、服務水

準及虧損補貼等方向考量，加以配合各條航線自身的市場特性，配對整理，

找出應有之管制機制，並非所有管制方法都要套用在每一航線上，所得之結

果如表 6.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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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 各航線應有之管制表 
 

進出     管制方法 

航線別 
進 出 

安全 費率 服務水準 虧損補貼 

布-馬線 a  a a a  

高-馬線  a a a a a 

東-琉線 a  a a a a 

中-琉線   a a a a 

高-金線   a a a  

基-馬線  a a a a a 

台東-綠島 

台東-蘭嶼 

綠島-蘭嶼 

a  a a a  

澎湖島際   a  a a 

金門島際   a  a a 

馬祖島際   a  a a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6.針對現有管制法規中，分別就進出管制、安全管制與費率三方面不適當之處

提出修正之建議，並增訂或修改相關法規，如表6.2所示。 
 

表6.2 修正建議表 
 

項目 建議事項 

進出管制 國內航線需求不足以支撐民間業者參予經營時，應由

政府承擔運送責任，或以補貼方式交由民間業者經營

之 

安全管制 行駛國內固定航線船舶之配置，應符合航線海象安全

之需要，提供適當之船型 

費率管制 航舶運送業經營固定航線所報之運價，因政策性需要

而無法反映成本時，得向主管機關申請補貼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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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建議 
    對於本研究內容，提出下列幾項建議： 

  1.本研究並未針對船舶最適經營規模做討論，因為航行浬程數的多寡應該會影

響到業者應該使用多大的船舶，也就是適當的浬程數利用適當的船舶，而這

也關係到最後提供服務時帶來的安全性與服務滿意程度，如果使用到不適當

的船舶，有可能會使的船舶空置的空間過多，導致成本提高，服務水準降低，

抑或對安全性造成隱憂，建議可以利用數量方法加以估算出適當之經營規

模。 

  2.本研究提出應對當地居民之負擔能力收取基本費率，但未提出適當之計算方

式；針對服務水準，提出應滿足基本需求班次，但亦未就適當之航次數目進

行討論，因此建議後續研究可加以計算。 

  3.本研究主要針對離島航運中之客運進行相關討論，但有些航線兼具貨運之功

能，因此後續研究可針對貨運之管制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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